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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05. 31 修订◆ 最近更改事项 ◆ 
追加结婚移民（F-6）签证收入标准的认证方法






	批准
	负责职员
	负责领事

	
	

	






□ 基本材料 : 签证申请表、[护照用照片一张(白色的背景3.5cm x4.5cm)]、护照原件、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 详情及注意事项 
▶ 申请签证时请一定要先确定签证申请和签发程序。
  * http://overseas.mofa.go.kr/cn-guangzhou-zh/wpge/m_91/contents.do
▶ 不同入国目的签证所需材料各个管辖区领事馆会有差异，所以在申请签证时，请参考当地管辖领馆的官方网页或者电话咨询。 
    * 本馆咨询电话 : 020)2919-2999 
    * 签证中心咨询电话 : 020)8520-0602 
 ▶ 请详细填写签证申请表. 委托他人申请签证时, 申请人一定要确认所需材料,仔细填写申请书后亲自签名。 
 ▶ 申请签证时，原则上要求提交材料原件，没有特别标注有效时间时，以材料开具时间为准3个月以内有效。, 
 ▶ 特殊情况时，领事馆可能会要求增加或减少提交的材料。
 ▶ 提交虚假材料者根据案例严重程度会被限制入国，指定时间内禁止申请签证或者移交公安机关调查。 
 ▶ 护照有效时间 : 护照剩余的有效时间必须在6个月以上。.
 ▶ 签证申请表必须依据事实准确填写，申请表上的地址请填写现在的住址，不要填写旧的住址。一定要填写能够联系到申请人的电话和手机号码。
 ▶ 签证申请手续费是审查费用，一旦提交申请材料, 费用不予退还。 











□ 签证申请管辖区域注意事项▶ 签证申请原则上是需要在户籍管辖区域的领事馆或大使馆申请. 本馆管辖区域为广东省、 福建省、
海南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 商务(C-3-4)签证: 公司所在的管辖区域的领馆申请。 
- 留学[交换学生(D-2-6), 政府奖学金获得者·认证大学留学(D-2-1~D-2-5)]签证: 在学校所在的管辖区域的领馆或者学生本人户籍所在地的管辖领馆申请。
- 短期语言研修(C-3-1)签证: 在学校所在的管辖区域的领馆或者学生本人户籍所在地的管辖领馆申请。
▶ 持有签证发给认证书者 : 可以在中国所有的领事馆或大使馆申请。
▶ 不是申请以上签证且户籍在外地的申请者需要提交能证明在本馆管辖区域居住三个月以上居住证明材料。









□ 亲属关系证明方法▶ 申请者和家人的关系证明(中国) : 户口本,出生医学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



□ 结核诊断书注意事项
▶ 申请滞留韩国91日以上的长期签证者须提交结核诊断书
▶ 一定要在本馆指定的医院开具(指定医院 : 参考63页)
1. 结核诊断书上的医院名字和图章里的名字一定要一致。
2. 结核诊断书一定要记载医院的电话号码或相关部门的联系方式。
3. 结核诊断书一定要记载有责任医生的名字。
4. 结核诊断书一定要盖有医院的公章及责任医生的签名。












□ 未成年人单独申请签证时注意事项▶ 未成年人在单独申请签证时，原则上需同时提交父母有效签证的复印件及亲属关系证明；若无法提交，则需附上父母同意书及亲属关系证明。
▶ 持双重国籍的韩国人未成年子女申请签证时，必须要申请短期一般（C-3-1）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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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次 签 证


[bookmark: 外交公务1]1. 外交·公务 (A-1, A-2)
	- 基本材料 : ① 签证申请表
② 护照用照片一张(白色的背景3.5cm x 4.5cm)
③ 护照原件
④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签发对象
	邀请方所需资料
	申请方所需资料

	1 以公务任务,参加国际会议、竞赛为目的外交，公务，因公护照持有者 
► 外交(A-1) : 外交使节团,领事机构的成员或其同伴家属
► 公务(A-2) : 持有公务护照，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或国际机构的公务执行者或其同伴家属

2. 受韩方中央行政机关下属团体、地方议会议长、地方教育委员会，地方教育厅长以其管辖业务相关为事由邀请的中国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公务员
	① 邀请函原件

	① 基本材料
② 派遣‧在职证明书
③ 外交部等协助公文 

<家人申请时追交材料>
* 家族关系证明

<一般护照(包括因公护照) 开展外交或公务活动时>
* 如有外交部(外事办公室)等机关的相关协助公文发予外交或公务签证 





[bookmark: 短期采访2]2. 短期采访 (C-1)
	- 基本材料 : ① 签证申请表
② 护照用照片一张(白色的背景3.5cm x 4.5cm)
③ 护照原件
④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⑤ 户籍在外地时（选一）
 - 居住证原件和复印件（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迁入到本馆管辖地区3个月后方可申请，
延期或更新时，需提交居住证历史记录证明）
- 近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签发对象
	邀请方所需资料
	申请方所需资料

	1. 受中国报纸，广播，杂志等其他媒体机构派遣而进行短期采访、报道者
2. 依照与外国媒体机构签定的合同规定进行短期采访、报道者
3. 为设立国外传媒机构的分社而进行短期活动者
	① 邀请函原件
② 事业者登陆证明或法人登记簿誊本  复印件 
③ 纳税事实证明复印件或纳税缴纳证明复印件(开具时间在最近3个月以内的最近一年的缴纳证明)

④ 与活动相关证明资料或介绍资料
	① 基本材料
② 记者证复印件
③ 在职证明(必须包含申请者的在职   时间,所属部门,所属部门负责人姓   名以及公司公章)
④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bookmark: 短期采访3]3. 短期访问 (C-3)
[bookmark: 短期一般3_1]3-1. 短期一般 (C-3-1)
	- 基本材料 : ① 签证申请表
② 护照用照片一张(白色的背景3.5cm x 4.5cm)
③ 护照原件
④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⑤ 户籍在外地时（选一）
- 居住证原件和复印件（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迁入到本馆管辖地区3个月后方可申请，
延期或更新时，需提交居住证历史记录证明）
- 近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 注意事项 ：未成年人在单独申请签证时，原则上需同时提交父母有效签证的复印件及亲属关系证明；若无法提交，则需附上父母同意书及亲属关系证明。



[bookmark: o3_1_1]3-1-1. 参加各种活动、会议短期逗留者
	签发对象
	邀请方所需资料
	申请方所需资料

	1. 为参加或参观会议等各种活动（公认的国际会议）、出席文化艺术活动及宗教仪式、搜集学术资料、参加其他类似活动等短期滞留的人员
2. 将参加在韩国举行友谊赛的人员  (仅限于获奖才能得到奖金的比赛) ※ 以营利为目的的申请者除外
3. 以学生身份参加文化体验及交流活动等非专业领域活动
	① 邀请函原件 (标准样式)
▷本馆网站(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载>  签证>15号)
② 事业者登陆证明(非盈利机构提供固有号码证) 复印件
③ 与活动、会议相关的证明材料或介绍资料
	① 基本材料
② 在职证明（在职人员）或在校证明（学生）
③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在职人员）或所属学校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学生）

<通过第3项资格申请时需要
追加以下材料>
① 最近3个月的银行流水

<提交父母的财产证明材料时>
* 亲属关系证明材料(选一)
- 户口本
- 出生证明 
- 亲属关系证明


※ 签发滞留期90天以内有效期3个月的单次签证。



[bookmark: o3_1_2]3-1-2. 一般研修
※ 作为劳动报酬、赴韩进行技术、技能学习的活动者应该申请产业研修（D-3-1）签证。
	签发对象
	邀请方所需资料
	申请方所需资料

	在政府及企业进行技术∙技能进修的人员
	① 邀请函原件(标准样式)
▷ 本馆网站(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    载>签证>15号)
* 填写具体的邀请事由
（包含回国保障内容）
* 邀请公司负责人以及联系方式
② 纳税事实证明复印件或纳税缴纳证  明复印件(开具时间在最近3个月以
内的最近一年的缴纳证明)
③ 事业者登陆证明(非盈利机构提供固有号码证)复印件
④ 研修证明资料 [研修计划书(指定样式)，研修内容说明书，其他研修目的的证明资料等]
▷ 本馆网站(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载>签证>14号)
	① 基本材料
② 在职证明(必须包含申请者的在职   时间,所属部门,所属部门负责人姓   名以及公司公章)
③ 在职证明资料 (选一)
- 近3个月以上的社会保险记录
- 近3个月以上的个人所得税证明 
- 近3个月的工资进账银行明细
④ 营业执照副本的复印件 


※ 签发滞留期90天以内有效期3个月的单次签证。

[bookmark: o3_1_3]3-1-3. 亲属访问及参加婚礼等邀请直系亲属
	签发对象
	邀请方所需资料
	申请方所需资料

	受韩国亲属邀请的短期访问者
※ 无法提供亲属关系证明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指定旅行社及代理机构担   保制度申请 

	① 邀请函原件 (标准样式)
▷ 本馆网站(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     载>签证>21号)
② 参加婚礼的情况，追加提交请帖或礼堂预约书

<邀请人是外国人时要提交以下材料>
* 外国人登陆证（居所申告证）原件或者复印件（登陆证的剩余有效时间要超过90天）
※ 双重国籍者，即取得韩国国籍后未注销中国国籍的人，由于违背中国现行法律，故不可作为此类型签证的邀请方。请申请人务必注意

<邀请人是韩国人时要提交以下材料>
* 家族关系证明（详细）或婚姻关系证明（详细）原件(可以证明双方关系的材料)
* 护照复印件（结婚证或出生医学证明上的护照号码和现有的护照号码不一致时，须提交新旧护照首页复印件或护照记录证明（领事馆发给））
	① 基本材料
② 户口本原件和复印件
③ 亲属关系证明材料(选一)
- 户口本
- 结婚证
- 出生证明 
- 亲属关系证明
④ 亲属关系陈述书 (指定样式)
⑤ 照片材料



※ 签发滞留期90天以内有效期3个月的单次签证。

[bookmark: o3_1_4]3-1-4. 家属死亡及病护理
※ 因紧急事项发生向本馆申请时，请事前向本馆确认。
	签发对象
	邀请方所需资料
	申请方所需资料

	在韩国滞留的家属死亡，以善后处理等为目的访韩人员
	① 韩国医院死亡诊断书等证明资料 ② 死亡者身份证复印件
	① 基本材料
② 户口本原件和复印件
③ 亲属关系证明材料(选一)
- 户口本
- 结婚证
- 出生证明 
- 亲属关系证明

* 没有居住证时，可用房产证、租赁合同或在职证明等居住事实资料证明代替

	在韩国滞留的家属患病，以看护病人家属等目的访韩人员
	① 韩国医院诊断书等证明资料
② 患者护照复印件
	① 基本材料
② 户口本原件和复印件
③ 亲属关系证明材料(选一)
- 户口本
- 结婚证 
- 出生证明 
- 亲属关系证明

* 没有居住证时，可用房产证、租赁合同或在职证明等居住事实资料证明代替


※ 签发滞留期90天以内有效期3个月的单次签证。

[bookmark: o3_1_5]3-1-5. 作为韩国人的配偶或子女，以短期访问为目的申请者
※ 只在中国或只在韩国登记结婚的情况下只能申请单次签证。
	签发对象
	邀请方所需资料
	申请方所需资料

	除居住目的外，因其他目的短期访韩的韩国人配偶或子女
※ 不能变更为结婚移民(F-6-1)签证

※ 持有韩中两国国籍且没有签订放弃异国国籍契约书者,滞留90日以下时，可以得到签证并进出韩国，但不能滞留91日以上（不得持外国护照出境）

	家族关系证明（详细）或婚姻关系证明（详细）

* 提交中国结婚证原件或者出生医学证明时，上述材料可以省略. 但，须提交邀请方的护照复印件（结婚证或出生医学证明上的护照号码和现有的护照号码不一致时，须提交新旧护照首页复印件或护照记录证明（领事馆发给））
	① 基本材料
② 户口本原件和复印件
③ 结婚证原件和复印件或者出生医学证明书
* 提交韩国的家族关系证明书（详细）或者婚姻关系证明（详细）时可以省略。


※ 签发滞留期90天以内有效期3个月的单次签证。

[bookmark: o3_1_6]3-1-6. 国家技术资格证持有者
	签发对象
	申请方所需资料

	持有国家技术资格证的同胞
※ 可在韩国内变更为在外同胞（F-4）签证
	① 基本材料
② 韩国发给的国家技术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 


※ 签发滞留期90天以内有效期3个月的单次签证。

[bookmark: o3_1_7]3-1-7. 短期语言研修
※ 非法滞留率不满1%的认证大学的留学生(任何国籍)，只审查标准入学通知书（2014年4月28日起实施），其他材料可省略，但请事前向负责签证的领事馆确认.
	签发对象
	邀请方所需资料
	申请方所需资料

	以短期（90日以下）语言进修为目的申请者
※ 非认证大学的准入学生也能申请该签证。
※ 在学校所在的管辖区域的领馆或者学生申请人户籍所在地的管辖领馆申请。

	① 标准入学通知书
② 学费缴纳证明
③ 课程计划 (curriculum)
 - 须体现90天以内的语言学习课程
④ 邀请学校的固有号码证或者事业者登录证复印件
	① 基本材料
② 在学学校的机构代码证
③ 毕业证书或在学证明
④ 财产能力证明材料(选一)
- 最近一年的信用卡对账单 
- 最近一年的银行流水原件
- 最近3个月的银行冻结存款证明
- 车辆、房产证
< 提交父母的财产证明材料时 >
* 须提交户口本或出生证明，以证明亲属关系


※ 签发滞留期90天以内有效期3个月的单次签证。


[bookmark: o3_2]3-2. 旅游观光 (C-3-2)
	- 基本材料 : ① 签证申请表
② 护照用照片一张(白色的背景3.5cm x 4.5cm)
③ 护照原件
④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 注意事项 ：未成年人在单独申请签证时，原则上需同时提交父母有效签证的复印件及亲属关系证明；若无法提交，则需附上父母同意书及亲属关系证明。



[bookmark: o3_2_1]3-2-1. 个人担保
	签发对象
	申请方所需资料

	通过本馆指定旅行社担保制度申请个人旅游者

※ 指定代理机构 ：本馆网站主页签证> 签证业务> 指定    代理机关
※ 持双重国籍的韩国人未成年子女申请签证时，必须要 申请短期一般（C-3-1）签证
	① 基本材料
② 户籍外地的情况（选一）
- 居住证原件和复印件（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迁入到本馆管辖地区3个月后方可申请，延期或更新时，需提交居住证历史记录证明）
- 近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 提交居住证时，须注明派发机构及其联系方式。

<深圳居住证持有者>
* 深圳居住证持有者需要提交居住证状态查询打印物

③ 指定代理机构的担保书 
④ 代理机构相关人员的出入证复印件


※ 签发滞留期90天以内有效期3个月的单次签证。

[bookmark: o3_2_2]3-2-2. 团体旅游
※ 需要通过指定的代理机构申请
	签发对象
	申请方所需资料

	由韩中两国政府指定的旅行社组织的3人以上的旅游团体

※ 详情请咨询指定旅行社：本馆网站主页签证>签证业务>   指定代理机关
	① 基本材料
② 代理机构申请公函
③ 团体签证申请书（名单）
④ 中国团体游客招募确认书（韩方旅行社）
⑤ 团体签证许可书（2份） 
⑥ 代理机构工作人员的出入证复印件等


※ 签发滞留期90天以内有效期3个月的单次签证。

[bookmark: o3_2_3]3-2-3. 青少年见习旅游
	签发对象
	申请方所需资料

	由小学、初中、高中在读生，带队老师、修学游主办团体有关人士或主办修学游的指定旅行社员工组成的团体
※ 修学游是由“一个班”大多数或一所学校的50%以上或多所学校的学生组成的以游学为目的的旅行方式。
※ 主办团体必须是中国政府公认的少年宫等公共团体
※ 旅游团人数极少或领事做出不符合修学游标准的判断时，申请会遭拒绝。在此情况下，要办理团体旅游签证
	① 学生护照原件
② 带领老师(主办团体有关人士), 旅行社导游的护照及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③ 学校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主办团体组织机构代码证)
④ 见习旅游计划书(团长亲自填写)
⑤ 带领老师(主办团体有关人士)在职证明书
⑥ 领事确认书及见习旅游团名单(校长亲自填写)
⑦ 中国青少年见习旅游团的领事确认书2份(指定样式) 
⑧ 青少年见习旅游团名单2份(指定样式)
⑨ 申请书(包括学校全名，日程，人数，旅游地) (指定样式)


※ 签发滞留期90天以内有效期3个月的单次签证。



[bookmark: o3_3]3-3. 医疗观光 (C-3-3)
	- 基本材料 : ① 签证申请表
② 护照用照片一张(白色的背景3.5cm x 4.5cm)
③ 护照原件
④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⑤ 户籍在外地时（选一）
- 居住证原件和复印件（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迁入到本馆管辖地区3个月后方可申请，
延期或更新时，需提交居住证历史记录证明）
- 近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 注意事项 ：未成年人在单独申请签证时，原则上需同时提交父母有效签证的复印件及亲属关系证明；若无法提交，则需附上父母同意书及亲属关系证明。



	签发对象
	申请方所需资料

	希望在韩国国内的医疗机构进行治疗或疗养的外国人患者，以及为了看护患者需一同入境的配偶等同伴家属

※ C-3-3: 治疗时间90天以下（单次或两次签证）

	① 基本材料
② 韩国医疗机构或疗养机构出具的治疗或疗养相关预约证明资料 
③ 医疗·疗养机构事业者登录证复印件 
④ 治疗费、滞留费用等支付能力或财政能力证明材料
(选一)
- 最近一年的信用卡对账单 
- 最近一年的银行流水原件
- 车辆、房产证原件及复印件
⑤ 家属关系证明资料(照顾患者的家属申请时)





[bookmark: o3_4]3-4. 短期商务 (C-3-4)
	- 基本材料 : ① 签证申请表
② 护照用照片一张(白色的背景3.5cm x 4.5cm)
③ 护照原件
④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⑤ 在职证明（必须包含申请者的职位,姓名,公司电话号码,所属负责人手机号码,在职时间,所属部门,
所属部门负责人姓名以及公司公章)



	签发对象
	邀请方所需基本资料
	申请方所需基本资料

	-市场调查、业务联系、商谈、签约、小规模贸易等，非盈利性目的的暂时性短期滞留者
※ 对于以安装/维护保修进口机器、造船和制造/监督产业设备等目的，被派遣到韩国国内的国营/私营企业工作的外国人，属于盈利性目的滞留，不符合短期滞留的申请资格，以上述目的访韩的人员应申请短期就业（C-4）或贸易经营（D-9）类型签证。         
	① 邀请函原件（指定样式）
▷ 本馆网站（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载>签证>30号）
* 明确记载具体的邀请目的、回国保证、联系方式、邀请方事业者登录号码及固有号码
* 邀请函上必须要盖上公司法人印章或者公司法人的个人印鉴
② 事业者登录证（固有号码证）复印件 
③ 商务目的证明材料(参考以下内容)
	① 基本材料
②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③ 在职证明材料(选一)
- 最近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
（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 最近3个月的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
- 最近3个月的工资银行卡明细单  



■ 商务目的证明材料
	签发对象
	邀请方所需资料
	申请方所需资料

	首次申请
	过去有商务往来
	- 出入口申报凭证（报关单），L/C复印件等
	

	
	过去无商务往来

	- 共同(有邀请方时) : 纳税事实证明（纳税缴纳证明）复印件(开具时间在 最近3个月以内的最近一年的缴纳证  明)
- 购买：购买合约书，或购买意向书（购买合约书若能证明双方公司时， 申请方的事业计划书可以省略）
	- 购买：事业计划书
- 市场调查：事业计划书，市场调查计划书（指定样式）

	韩国总公司邀请其在华投资、设立企业（分公司等）的情况 
	- 投资企业证明材料（例如：投资企业名称明示的营业执照，或中国政府机关发给的投资设立证明）
	-在职证明材料省略

	连锁企业/子母公司的邀请
	- 连锁企业/子母公司关系证明材料(外商投资许可书证书等)
	-在职证明材料省略

	行政机关
	-无需提交商务目的证明材料
	-无需提交在职证明材料

	因公护照持有者
	-无需提交商务目的证明材料
	-无需提交在职证明材料

	现行政策上多次签证的发给对象（另附）
	-无需提交商务目的证明材料
	-无需提交在职证明材料


※ 签发滞留期90天以内有效期3个月的单次签证。
※ 对于非法滞留人员过多发生及提供虚假材料等消极行为企业，将剥夺资料减免对象资格
※ 指定样式材料可以参考本馆官网的本馆网站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载
▷ 韩国证券交易所官网: http://www.krx.co.kr/index.jsp
▷ 上市公司公示系统官网: http://kind.krx.co.kr



[bookmark: o3_5]3-5. 一般观光 (C-3-9)
	- 基本材料 : ① 签证申请表
② 护照用照片一张(白色的背景3.5cm x 4.5cm)
③ 护照原件
④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⑤ 户籍在外地时（选一）
- 居住证原件和复印件（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迁入到本馆管辖地区3个月后方可申请，
延期或更新时，需提交居住证历史记录证明）
- 近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 注意事项 ：① 提交居住证及银行出具的资料(经济能力证明)时，须写明派发机构及其联系方式。
                ② 深圳居住证持有者:深圳居住证持有者需要提交居住证状态查询打印物。
③ 未成年人在单独申请签证时，原则上需同时提交父母有效签证的复印件及亲属关系证明；若无法提交，则需附上父母同意书及亲属关系证明。
④ 在填写第九项‘学历’时，若最终学历为学士及硕/博士的申请者（选一）：
- 附加提交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 在第九项学历栏左侧填写能够查询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有效验证码
*韩国和中国大陆以外（港澳台）区域的毕业者需要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给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报告



	签发对象
	申请方所需资料

	为了旅游要短期滞留的人

※ 企业奖励优秀员工团体旅游 : 本馆管辖范围内的总    公司或者协会、使用同一个商号的分公司或办事处可   申请

※ 持双重国籍的韩国人未成年子女申请签证时，必须要 申请短期一般（C-3-1）签证
	① 基本材料
② 经济能力证明材料 (选一) 
- 近六个月信用卡或储蓄卡对账单原件
  (开具时间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两周以内)
- 近六个月银行流水原件
(开具时间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两周以内)
- 最近6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 车辆、房产证原件及复印件
*  户籍为外地的个人申请者直接访问签证中心或通过邮寄服务进行签证申请并提交经济能力证明材料时，需附加提交在职证明原件(必须包含申请者的在职时间,所属部门,所属部门负责人姓名以及公司公章)或最终学历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17.9.1实行）

* 多次签证签发对象免交财政能力证明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户口者 (集体户口除外) >
* 免交经济能力证明，但需要提交户口本原件和复印件
* 身份证上的地址必须要与户口本上的地址一致


※ 签发滞留期90天以内有效期3个月的单次签证。


[bookmark: o4]4. 短期就业(C-4)
	- 基本材料 : ① 签证申请表
② 护照用照片一张(白色的背景3.5cm x 4.5cm)
③ 护照原件
④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⑤ 户籍在外地时（选一）
- 居住证原件和复印件（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迁入到本馆管辖地区3个月后方可申请，
延期或更新时，需提交居住证历史记录证明）
- 近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签发对象
	邀请方所需资料
	申请方所需资料

	通过短期演出、广告、时装模特、讲课、演讲、研究、技术指导等来获得收入的短期求职活动者 
※ 以教授(E-1)、会话指导(E-2)、研究(E-3)、技术指导(E-4)、专门职业(E-5)资格在韩国进行研修或求职活动者 
	① 邀请函原件（指定样式）
▷ 本馆网站（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载>签证>30号）
* 明确记载具体的邀请目的、回国保证、联系方式、邀请方事业者登录号码及固有号码
* 邀请函上必须要盖上公司法人印章或者公司法人的个人印鉴
② 事业者登陆证（事业者登录证明）或法人登记事项全部证明书
③ 纳税事实证明书(纳税缴纳证明 )复印件(开具时间在近3个月以内的最近一年的缴纳证明)
④ 进口机器的购买合同
* 雇佣合同（适用于：IT、专门职业等有管辖政府机关长官推荐的人员）
⑤ 管辖政府机关长官出具的雇佣推荐书或辅助公文或能证明雇佣必要性的材料
- 技术员需提供资格证或事由书
- 演艺人员需提供影像协会的演出推荐书
- 专业足球等运动员,教练,裁判等需提交大韩足球协会(联盟)推荐书
- 高新技术人员(GOLD卡或IT卡)发给对象者需提供韩国产业技术财团或韩国IT尖端企业,中小企业联合会的推荐书
- 就业能力开发训练所及同法人的地方劳动所长的推荐书
- 外国专门技术人力可以用雇佣确认书代替中小企业振兴公团的推荐书
	① 基本材料
② 在职证明(必须包含申请者的在职时间,所属部门,所属部门负责人姓名以及公司公章 
③ 派遣证明原件
④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⑤ 我馆指定医院开具的结核诊断书原件（季节性劳务者申请时）

< 英语夏令营外国人讲师申请者
追加材料>
① 学位认证资料
② 无犯罪记录证明（包括相关国家全地区的犯罪记录，只认可中央政府派发的证明书）


※ 滞留期间90天以内单次签证


[bookmark: o5]5. 留学(D-2)
	◆ 限韩国认证大学的（含非法滞留率不足1%的大学）准入学生、政府奖学金获得者及交换生。(非认证大学的情况，需向韩国法务部申请签证发给认证书)。
※ 在学校所在的管辖区域的领馆或者学生申请人户籍所在地的管辖领馆申请。
※ 韩国政府认证的大学名单每年都会更新。

◆ 交换学生的(D-2-6)签证,不是韩国认证的大学也可以申请. 其它的留学签证一定要是认证大学的录取者才能申请。

◆ 基本材料 : ① 签证申请表
② 护照用照片一张(白色的背景3.5cm x 4.5cm)
③ 护照原件
④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⑤ 结核诊断书（申请滞留韩国91日以上的长期签证者须提交结核诊断书）
(参考有关结核的签证申请事项：本官网站 签证业务 > 最近签证信息 >139号)

◆ 非法滞留率未满1%的认证大学的情况
○ 在韩国管辖出入境管理局取得返签证号码后申请或者来签证申请中心（广州）直接申请。
※ 其他认证大学（非法滞留率1%以上的认证大学）的留学生 ，需直接在签证申请中心（广州）申请签证。
○ 邀请学校的标准入学许可书、签证申请书、护照用照片一张、护照原件、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在校证明或者毕业证（户籍在外地的情况）和结核诊断书。
※ 小学•初中•高中在校生申请语言研修（D-4-1）签证时，还需提供在校证明

◆ 注意事项 
○ 申请人在领取签证赴韩后，到韩国的出入境管理事务所申请外国人登录证后以延期形式延长滞留期即可。
○ 除交换学生（D-2-6）和短期留学（D-2-8）以外，是滞留期为2年的单次签证。即使标准入学许可书上的滞留期超过2年（如：4年的学士）仍签发滞留期为2年的单次签证。
○ 不可以在标准入学许可书上手动填写，若需要手写时，应由韩方学校填写并盖学校公章。还有， 第10项本人签名栏里，必须与签证申请表或护照上签名一致。
※ 若标准入学许可书上有空格或填写错误，不能申请签证，请格外注意。



[bookmark: o5_1]5-1. 大专至博士课程 (D-2-1至D-2-4) 
	签发对象
	邀请方所需资料
	申请方所需资料

	预定在韩认证大学进行大专以上课程进修的准入学生或政府奖学金获得者
	① 标准入学许可书
* 受国立国际教育院或者国防部邀请，获得政府奖学金的学生，可用教育院长或者国防部长官签发的邀请函代替 
② 邀请学校固有号码证（或事业者登录证）复印件
	① 基本材料	
② 在校证明或者毕业证（户籍在外地时）
③ 最终学历证明材料
④ 能证明标准入学许可书所提及的滞留费用（学费及生活费）的银行存款证明原件 

<滞留费用银行存款参考基准>
* 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提交近3个月内开具的3个月银行冻结存款证明。
首都圈（相当于20,000美元），非首都圈（相当于18,000美元）为基准的经济能力证明（学费及生活费）
* 提供父母名义的材料时，还需提供亲属关系证明材料


※ 签发滞留期2年以内的单次签证。

[bookmark: o5_2]5-2. 特定研究课程 (D-2-5)
	签发对象
	邀请方所需资料
	申请方所需资料

	预定在韩认证大学的学术研究机构从事特定研究活动者或政府奖学金获得者
	① 外国人研究生确认书（指定样式）
② 邀请学校固有号码证（或事业者登录证）复印件
	① 基本材料	
② 在校证明或者毕业证（户籍在外地时）
③ 最终学历证明材料（原则上取得硕士学位以上）
④ 能证明滞留费用的银行存款证明原件或研究津贴支付确认书 

<滞留费用银行存款参考基准>
* 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提交近3个月内开具的3个月银行冻结存款证明。
* 提供父母名义的材料时，还需提供亲属关系证明材料


※ 签发滞留期2年以内的单次签证。

[bookmark: o5_3]5-3. 交换学生 (D-2-6)
	签发对象
	邀请方所需资料
	申请方所需资料

	依据韩中大学间签订的大学生交流协议被选定的、并符合以下三项条件的交换生
1.在四年制大学(包括本科,大专)或研  究生院学习一个学期以上的人(在校  生)
2.获得韩国邀请大学颁发的标准入学   许可书的人
3.过去未有过非法滞留等违法记录的   人
	① 标准入学许可书
② 邀请学校固有号码证（或者事业者登录证）复印件
	① 基本材料
② 在校证明或者毕业证（户籍在外地时）
③ 韩中大学间签订的学生交流协定书(MOU）复印件
④ 能证明学习一个学期以上的材料（在校证明和成绩证明)
⑤ 所属大学校长推荐书原件
(收信方要是韩国就读大学)
⑥ 在读大学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⑦ 能证明标准入学许可书所提及的滞留费用（生活费）的银行存款证明原件 

<滞留费用银行存款参考基准>
* 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提交近3个月内开具的3个月银行冻结存款证明。
* 提供父母名义的材料时，还须提供亲属关系证明材料


※ 签发滞留期2年以内的单次签证。

[bookmark: o5_4]5-4. 学习续工作留学 (D-2-7)
	签发对象
	邀请方所需资料
	申请方所需资料

	获得政府邀请的奖学金获得者且要在韩国进行专科以上的正规学位课程的留学生

- 仅限国立国际教育院院长邀请的奖   学金获得者
	① 标准入学许可书
② 邀请学校固有号码证（或事业者登录证）复印件 
③ 国立国际教育院开具的政府邀请外国人奖学证明书
	① 基本材料
② 在校证明或者毕业证（户籍在外地时）
③ 最终学历证明材料



※ 签发滞留期2年以内的单次签证。

[bookmark: o5_5]5-5. 短期留学 (D-2-8)
	签发对象
	邀请方所需资料
	申请方所需资料

	获得韩国大学入学许可,预定进行一年以内短期留学的外国在校大学生(寒暑假课程,访问学生等)
	① 标准入学许可书
② 邀请学校固有号码证（或事业者登录证）复印件 

	① 基本材料
② 所属（本国）大学在校证明材料
（户籍在外地时）
③ 能证明标准入学许可书所提及的滞留费用（学费及生活费）的银行存款证明原件 

<滞留费用银行存款参考基准>
* 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提交近3个月内开具的3个月银行冻结存款证明。
* 提供父母名义的材料时，还需提供亲属关系证明材料


※ 签发滞留期1年以内的单次签证

[bookmark: o5_6]5-6. 语言研修 (D-4-1)
	签发对象
	邀请方所需资料
	申请方所需资料

	高中以下在校生(准高中毕业生除外)或持高中(含高中准毕业生)以上学历者，拟在留学签证(D-2)签发对象教育机关(大学)附属语言院接受语言研修者
* 不包括终身教育机构（含大学附属终身教育机构），私立学院等韩国语研究机构。 
※ 滞留期间为90天以内的语言研修生为短期一般（C-3-1）签证签发对象


	① 标准入学许可书
* 受国立国际教育院或者国防部邀请，获得政府奖学金的学生，可用教育院长或者国防部长官签发的邀请函代替 
② 邀请学校固有号码证（或事业者登录证）复印件 
③ 研修计划书（含课程时间表，讲师成员表，研修设施等内容）
	① 基本材料
② 在校证明或最终学历证明（户籍在外地时）
③ 能证明标准入学许可书所提及的滞留费用（学费及生活费）的银行存款证明原件 
<滞留费用银行存款参考基准>
* 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提交近3个月内开具的3个月银行冻结存款证明。
* 9000美元为基准的经济能力证明（学费及生活费）
* 提供父母名义的材料时，还须提供亲属关系证明材料 

④ 留学生留学保险单据或者国民健康保险（只限小学·初中·高中在校生 ，韩国或者中国的保险都可以）
⑤ 语言研修必要性的说明材料(只限小学·初中·高中在校生, 由学校填写)


※ 签发滞留期6个月以内的单次签证。



[bookmark: o6]6. 企业投资 (D-8)
	- 基本材料 : ① 签证申请表
② 护照用照片一张(白色的背景3.5cm x 4.5cm)
③ 护照原件
④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⑤ 户籍在外地时（选一）
- 居住证原件和复印件（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迁入到本馆管辖地区3个月后方可申请，
延期或更新时，需提交居住证历史记录证明）
- 近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⑥ 结核诊断书（一定要在本馆指定的医院开具）



	签发对象
	申请方所需资料

	依据《外国人投资促进法》，希望在外国人投资的大韩民国国民（个人）所运营的企业里从事经营、管理或生产、技术领域工作的必要专业人才
-在韩国雇用的人除外

※ 签发滞留期一年以内的单次签证（D-8-3）
	① 基本材料
② 在韩国开具的外国人投资申报书或投资企业登陆证复印件 
③ 共同事业者（韩国国民）的事业资金（使用明细）证明材料
④ 标明共同事业者的事业者登陆证复印件及共同事业协议书原件
*受派遣者需提交派遣命令书（标明派遣期间）及在职证明书原件
⑤ 中国海关或中方银行（金融机关）的外汇运出许可（申报）书或汇款确认书原件

<投资金额未满3亿的个人投资者需追加以下材料 （韩国）>
① 资本金明细证明材料
② 营业场所证明材料
③ 相关行业或领域的相关经验材料

	拥有知识产权或专项技术的学士学位以上法人创业者

依据大韩民国法务部规定的分数制,80分以上的获得者
※ 签发滞留期1年以内的单次签证（D-8-4）
	① 基本材料
② 法人登记事项的全部证明书及事业者登录证复印件
③ 学位证明复印件

< 分数制相关的证明资料 >
④ 知识产权持有者提交许可证、实用新型专利证书、设计专利证原件及复印件
(关于知识产权持有情况可在www.kipris.or.kr搜索)
⑤ 专利申请人提交专利厅长出示的申请事实证明 
⑥ 创业移民综合系统（OASIS）的相关课程结业证
* 其他分数制项目等证明资料（咨询管辖领馆）
*②③④⑤⑥是需要在韩国开具的材料




[bookmark: o7]7. 求职(D-10)
	- 基本材料 : ① 签证申请表
② 护照用照片一张(白色的背景3.5cm x 4.5cm)
③ 护照原件
④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⑤ 户籍在外地时（选一）
- 居住证原件和复印件（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迁入到本馆管辖地区3个月后方可申请，
延期或更新时，需提交居住证历史记录证明）
- 近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⑥ 结核诊断书（一定要在本馆指定的医院开具）



[bookmark: o7_1]7-1. 求职活动者 (D-10-1)
	签发对象
	申请方所需资料

	世界200强大学或研究生院毕业者 : 英国《泰晤士报》评选的近3年内世界前200名大学或研究生院等准毕业生或学位获得者
※《TheTimes》评出的大学（研究院）目录参考下网站
http://www.paked.net/higher_education/rankings/rankings.htm
	① 基本材料
② 求职或研修计划书(以月为单位书写) 
③ 学历证明(选一)
- 预定毕业证明 
- 学位证原件
- 所在学校出示的学位取得证明
- 记载取得学位事实的毕业证明
④ 证明大学平均学分的材料（成绩单等）
(近3年内韩国大专以上学历获得者申请时)

<限制签发签证对象>
* 平均学分不到3.0
* 近1年内以求职（D-10）资格滞留6个月以上的人
* 近1年内违反出入境管理法等法律被处以200万韩元以上的  罚款或被通告处分者

	近3年内韩国大专以上学历获得者（若平均绩点不到3.0，签证会受限）或在韩国研究机构等完成研究课程的本科学历以上获得者
	

	获得驻外使馆馆长认证符合上述条件者
- 仅限就业种类或学习专业：教授（E-1）、会话指导(E  -2)、研究(E-3)、技术指导(E-4)、专门职业(E-5)、   艺术公演(E-6)、特定活动（E-7)
	


※ 签发滞留期6个月以内的单次签证。

[bookmark: o7_2]7-2. 技术创业准备者 (D-10-2)
※ 持有学士学位（包括准毕业生）和知识产权或以知识产权来创业的创业者。
	签发对象
	申请方所需资料

	1. 已申请或持有知识产权中的专利权、实用新型专利权、外观设计专利权者 
	① 基本材料
② 知识产权登记证或者申请专利事实证明 

	2. 参加过一部分、全部或者正在参加法务部•中小企业厅指定的“全球创业移民中心”实施的创业移民综合支援系统（OASIS）教育课程者
	① 基本材料
② 创业移民综合支援系统结业证或其培训确认书 

	3. 上述以外的情况：向本馆提交技术创业计划书，由本馆对申请者专业与创业领域的关联性、所筹创业经费等进行综合审查，符合条件可申请
	① 基本材料
② 专业与创业领域有关的证明资料
③ 具备创业的经费证明资料




[bookmark: o8]8. 会话指导 (E-2-2)
	- 基本材料 : ① 签证申请表
② 护照用照片一张(白色的背景3.5cm x 4.5cm)
③ 护照原件
④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⑤ 户籍在外地时（选一）
 - 居住证原件和复印件（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迁入到本馆管辖地区3个月后方可申请，
延期或更新时，需提交居住证历史记录证明）
- 近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⑥ 结核诊断书（一定要在本馆指定的医院开具）



	签发对象
	邀请方所需资料
	申请方所需资料

	被教育科学技术部长官或市、道教育监管部门召集选拔,打算在小学、中学、高中指导会话者
	① 中文母语助教（CPIK）合格通知书
② 与市‧道教育监签署的雇佣合同书
	① 基本材料
② 中国语教师资格证和学位证


※ 签发滞留期间不超过合同期间+1个月（13个月）的单次签证。



[bookmark: o9]9. 居住(F-2)
	- 基本材料 : ① 签证申请表
② 护照用照片一张(白色的背景3.5cm x 4.5cm)
③ 护照原件
④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⑤ 户籍在外地时（选一）
- 居住证原件和复印件（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迁入到本馆管辖地区3个月后方可申请，
延期或更新时，需提交居住证历史记录证明）
- 近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 注意事项 ：未成年人在单独申请签证时，原则上需同时提交父母有效签证的复印件及亲属关系证明；若无法提交，则需附上父母同意书及亲属关系证明。



[bookmark: o9_1]9-1. 取得永驻资格者的（F-5）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F-2-3)
	签发对象
	邀请方所需资料
	申请方所需资料

	与取得永驻资格（F-5）者结婚, 并以同居为目的访韩的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 
※ 邀请方获得永驻权(F-5)资格3年后方可邀请
※ 申请人和邀请人具备长期一起居住的条件才能申请签证
	① 邀请函原件(指定样式)
▷ 本馆网站 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载>23号)
② 身份证、外国人登录证复印件
③ 婚姻关系证明材料
④ 经济能力证明材料(在职证明、房地产登记薄副本，租赁合同等)
⑤ 身份担保书(担保期间:入境后2年)
▷ 本馆网站 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     载>20号)
⑥ 信用信息查询函(韩国全国银行联    合会发给)
⑦ 收入证明(韩国国税厅发行)
⑧ 犯罪记录证明请求书
▷ 本馆网站 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载>25号)
* 若申请人申请F-2签证，领事馆直接向警察厅请求查询犯罪记录，收到警察厅的回信时，如无异常，进行审查 
** 以下情况免交犯罪记录证明请求书
- 邀请人变更永驻资格时如已提供无犯罪证明或者属于免交对象时，邀请人可免交犯罪记录证明请求书
（但，变更永驻资格后，在海外滞留6个月以上，须提供滞留国政府开具的滞留期内的无犯罪证明）
- 高额投资者（F-5-5），尖端博士学位所有者（F-5-9），韩国博士学位所有者（F-5-15）, 特定领域优秀人才（F-5-11），特殊功劳者（F-5-12）
- 华侨第二代等在大韩民国出生后继续居住的（F-5-8,F-5-20）
（但，在海外滞留6个月以上者， 不被视为继续滞留者，须提供滞留国政府开具的滞留期内的无犯罪证明）
⑨ 健康诊断书(开具时间以申请签证日为准6个月以内)
	① 基本材料
② 亲属关系证明材料(选一)
- 户口本
- 结婚证
- 出生证明 
- 亲属关系证明
③ 无犯罪记录证明原件 (从出生日期到现在的记录都要记录在内，开具日期以签证申请日期为基准6个月以内)
④ 健康诊断书(开具日期以签证申请日期为基准6个月以内，仅配偶提交)
⑤ 结婚背景陈述书
▷ 本馆网站 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载>24号)


※ 签发滞留期1年以内的单次签证。


[bookmark: o10]10. 随同 (F-3)
	- 基本材料 : ① 签证申请表
② 护照用照片一张(白色的背景3.5cm x 4.5cm)
③ 护照原件
④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⑤ 户籍在外地时（选一）
- 居住证原件和复印件（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迁入到本馆管辖地区3个月后方可申请，
延期或更新时，需提交居住证历史记录证明）
- 近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⑥ 结核诊断书（一定要在本馆指定的医院开具）
- 注意事项 ：未成年人在单独申请签证时，原则上需同时提交父母有效签证的复印件及亲属关系证明；若无法提交，则需附上父母同意书及亲属关系证明。



	签发对象
	邀请方所需资料
	申请方所需资料

	D-1,D-2,D-4,D-5,D-6,D-9,E-1至E-7资格持有人的配偶及未满19岁的未婚子女
	① 邀请函原件
② 邀请人的在职证明（在职人员）
③ 纳税事实证明（纳税缴纳证明）
复印件(开具时间在最近3个月以内的最近一年的缴纳证明)(事业者)或勤劳所得源泉征收发票（职员）
④ 在校证明（在读人员）
⑤ 外国人登录证复印件 
	① 基本材料
② 亲属关系证明材料(选一)
- 户口本
- 结婚证
- 出生医学证明
- 亲属关系证明 

<邀请方不属于在职人员需追加以下材料>
* 经济能力证明材料 (选一) 
- 近六个月信用卡或储蓄卡对账单原件(开具时间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两周以内)
- 近六个月银行流水原件(开具时间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两周以内)
- 最近6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 车辆、房产证原件及复印件
※ 申请方或者邀请方的经济能力证明资料都可提交

	以派驻(D-7)、企业投资(D-8)签证在韩国滞留人员的配偶、未婚未成年子女、父母及配偶的父母

	① 派驻(D-7)，企业投资(D-8)签证复印件
② 邀请人的在职证明（在职人员）
③ 纳税事实证明（纳税缴纳证明）
复印件(开具时间在最近3个月以内的最近一年的缴纳证明)(在职人员)

	① 基本材料
② 家属关系证明资料（选一）
- 户口本
- 结婚证
- 出生医学证明
- 亲属关系证明

<邀请方不属于在职人员需追加以下材料>
* 经济能力证明材料 (选一) 
- 近六个月信用卡或储蓄卡对账单原件(开具时间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两周以内)
- 近六个月银行流水原件(开具时间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两周以内)
- 最近6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 车辆、房产证原件及复印件
※ 申请方或者邀请方的经济能力证明资料都可提交


※ 在邀请人的签证停留期限内给予一年以内的单次签证。.



[bookmark: o11]11. 结婚移民 (F-6)
	- 邀请人基本材料 : ① 邀请函原件（指定样式)▷ 本馆网站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载>18号)
② 身份担保书原件 (指定样式) ▷ 本馆网站 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载>20号)
③ 居民登记本副本或居民登陆证复印件 
④ 基本证明书（详细）原件 
⑤ 家族关系证明（详细）原件 
⑥ 婚姻关系证明（详细）原件(需记载过去所有的婚姻状况)
⑦ 护照复印件（结婚证上的护照号码和现有的护照号码不一致时，
须提交新旧护照首页复印件或护照记录证明（领事馆发给））
- 申请人基本材料 : ① 签证申请表
② 护照用照片一张(白色的背景3.5cm x 4.5cm)
③ 护照原件
④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⑤ 户口本原件和复印件



[bookmark: o11_1]11-1. 韩国国民配偶 (F-6-1)
※ 取得结婚移民(F-6-1)签证者若要在韩国长期滞留,须在入国后有效期间(90天)内,到所在地管辖的出入境管理事务所办理外国人登录证。
	签发对象
	邀请方所需资料
	申请方所需资料

	与韩国人结婚并在韩国的户籍管理机关完成婚姻登记后,以与韩方配偶同居为目的的访韩者（必须在户口的管辖领馆申请） 
 ※ 双重国籍者不能申请

	① 基本材料
② 经济能力证明资料
<经济能力证明必须提交的材料>
⑴ 收入证明(夫妻间如有子女，或能证明夫妻在非韩国的其他国家同居生活超过1年（365日），可免交)
⑵ 信用信息查询函(韩国全国银行联合会发行参考http://www.credit4U.or.kr)
⑶ 不动产登记本副本或者租赁合同
⑷ 收入条件补充申请书(财产证明不足   的情况下，可以提供直系亲属的收    入及财产证明）
▷ 本馆网站 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载>17号

< 经济能力证明可另补充的材料（选一） >
1. 存款单，预扣所得税收据、在职证明、其它劳动所得证明材料、营业注册证明、其他营业所得证明材料、可证明相关事实的材料等
2. 上述财产（所得）认真材料未达到收入标准时，可提交的认证材料
① 地方健康保险费用缴纳证明书
（最近一年） 
② 地方健康保险资格所得确认书
（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发给）
  * 两项全部提交
> 上述认证方法中仅供选择一项

③ 介绍经过书及介绍人身份证复印件(经由他人介绍而交往、结婚时提交) 
④ 国际结婚个人身份信息确认书(通过国际结婚中介结婚时提交) 
▷ 本馆网站 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载>8号  
⑤ 国际结婚指南课程结业证或结业证编号(免修国籍结婚指南课程人员可省略)(通过出入境管理事务所或www.hikorea.go.kr申请， 结业证有效期为结业日起5年内)
⑥ 犯罪记录证明请求书
▷ 本馆网站 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载>25号)
* 若申请人申请F-6-1签证，领事馆直接向警察厅请求查询犯罪记录，收到警察厅的回信时，如无异常，进行审查 
⑦ 健康诊断书(近6个月医院等医疗机构出具，检查内容除了基本项目之外，还应包括精神疾病、性病、艾滋病等疾病)
⑧ 邀请人的居住条件是否充裕的材料证明

<判断邀请人的居住条件是否充裕的标准>
* 结婚移民者和邀请人具备长期一起居住的条件，方可获得签证。
* 对比房间面积与房间数，居住人数过多，或为考试院、旅馆等不能让夫妇长期居住的场所时，不予以签发签证。
	① 基本材料
② 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先在中国登记时)
③ 居住证(*户籍在外地的情况)
* 仅限以人道主义事由申请 
④ 无犯罪记录证明 (从出生日期到现在的记录都要记录在内，开具日期以签证申请日期为基准6个月以内)
<提交无犯罪记录证明时注意事项>
- 非我馆管辖地区开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须在当地的公证处公证后再到省外办认证后才能提交
- 外地户籍或户籍迁入者：原户籍地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公证+认证原件及现居住地/户籍地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原件
- 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内容中需要注明申请人的出生日期（0000年00月00日）到现在的记录或身份证号码及开具日期 
⑤ 健康诊断书(由医院等医疗机构出具且出具时间在最近6个月以内，检查内容除了基本项目之外，还应包括精神疾病、性病、艾滋病等疾病)
⑥ 离婚证或离婚判决民事调解书(有离婚经历者) 
⑦ 前任配偶的医学死亡证明书(前任配偶已死亡者)
⑧ 结婚移民者背景陈述书
▷ 本馆网站 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   载>16号  
⑨ 证明夫妇间能正常沟通的材料

<夫妇间能否正常沟通的判断基准>
* 要证明夫妻间用韩国语或其它语言进行沟通方可签发签证（例如 : 韩语能力考试成绩单、指定教育机构结业证、韩语学位证、其他免交事由证明材料等  ) 
* 虽然达到指定的教育机构培训课程出席率,但未通过结业评价的外籍人员可参加驻外使馆进行的韩语考试
- 笔试或口试（二选一） 
- 结婚移民签证考试问题范例(本馆网站>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载>19号)  




※ 邀请人过去一年的税前收入必须满足法务部规定的收入标准（2019年1月1日基准）。
	家庭人口数
	2人
	3人
	4人
	5人
	6人

	收入标准（韩币）
	17,439,168
	22,560,192
	27,681,216
	32,082,240
	37,923,264


※家庭人口7人以上的收入标准：家庭人口每增加一名收入标准提高 5,121,024（韩币）

<收入认证种类>
- 邀请方过去一年间所收到的劳动收入 + 事业收入 ( 包括农林水产业 ) + 不动产租赁收入 + 利息收入 + 红利（股息）收入 + 年薪收入的总数
※ 除以上的收入之外的非定期收入不计算在内。

< 可免修国际结婚指南课程的人员 >
- 能够提供在中国或第三国家留学，派遣工作等45日以上滞留期间与配偶者交往的证明资料。 
- 能够提供中国配偶者在韩国内91日以上合法滞留期间与邀请人交往的证明资料。
- 怀孕、产后等需给予人道主义照顾的人 。
※ 结业证有效期为结业日起5年内。
※ 必要时有可能要求补充国际结婚指南课程等相关资料。
※ 申请免修的人员无需提交健康证明及无犯罪记录证明

< 可免除收入证明的对象 >
※ 以人道主义事由免除收入证明的情况
 - 申请人与邀请人之间有孩子出生的情况
 - 夫妻两人在国外同居一年以上且过去一年韩国国内没有收入的情况

<注意事项>
- 需要详细审查时，将委托韩国出入境管理事务所进行实况调查（审查时长或需数月)。 
- 申请韩国国民配偶(F-6-1)签证拒签后过6个月才能再次申请(因怀孕生育等不可抗拒因素入国事由除外)。
- 对韩国国民的未成年子女签发短期一般(C-3-1)签证。
- 申请结婚移民签证时，如提交含有虚假事实的资料（包含伪造交往经过书），或者以不正当的方式邀请外国人或不法中介代理，除了遭拒签外，可能会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bookmark: o11_2]11-2. 与韩国国民配偶(F-6-1）有子女的情况 
※ 取得结婚移民(F-6-1)签证资格者若要在韩国长期滞留,须在入国后有效期间(90天)之内,到所在地管辖的出入境管理事务所办理外国人登录证
	签发对象
	邀请方所需资料
	申请方所需资料

	韩国人和申请人(F-6-1)间有子女的情况
	① 基本材料
② 介绍经过书及介绍人身份证复印件(经由他人介绍而交往、结婚时提交)

	① 基本材料
② 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先在中国登记时)
③ 居住证(*户籍在外地的情况)
* 仅限以人道主义事由申请
④ 子女的出生医学证明（出生于中国时）原件及复印件或出生证明书（出生于韩国时）原件及复印件
⑤ 离婚证或离婚判决民事调解书(有离婚经历者) 
⑥ 前任配偶的医学死亡证明书(前任配偶已死亡者)
⑦ 结婚移民者背景陈述书
▷ 本馆网站 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    载>16号



[bookmark: o11_3]11-3. 再次申请韩国国民的配偶(F-6-1）签证者
※ 取得结婚移民(F-6-1)签证资格者若要在韩国长期滞留, 须在入国后有效期间(90天)之内,到所在地管辖的出入境管理事务所办理外国人登录证。
	签发对象
	邀请方所需资料
	申请方所需资料

	此前在我馆取得婚姻移民(F-6-1)签证，并维持着正常婚姻关系（只限与同一个配偶持续婚姻关系）访韩后有办理外国人登陆证并正常停留者，需再次申请结婚移民（F-6-1）签证的情况(必须在户口的管辖领馆申请)
※取得结婚移民（F-6-1）签证没有入境或没有办理外国人登录证的人员不得申请
	① 基本材料
② 介绍经过书及介绍人身份证复印件(经由他人介绍而交往、结婚时提交)
③ 国际结婚个人身份信息确认书(通过国际结婚中介结婚时提交) 
▷ 本馆网站 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载>8号
④ 国际结婚指南课程结业证或结业证编号(免修国籍结婚指南课程人员可省略)(通过出入境管理事务所或www.hikorea.go.kr申请， 结业证有效期为结业日起5年内)
⑤ 邀请人的居住条件是否充裕的材料证明

<判断邀请人的居住条件是否充裕的标准>
* 结婚移民者和邀请人具备长期一起居住的条件，方可获得签证。
* 对比房间面积与房间数，居住人数过多，或为考试院、旅馆等不能让夫妇长期居住的场所时，不予以签发签证。
	① 基本材料
② 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先在中国登记时)
③ 居住证(*户籍在外地的情况)
* 仅限以人道主义事由申请 
④ 离婚证或离婚判决民事调解书(有离婚经历者) 
⑤ 前任配偶的医学死亡证明书(前任配偶已死亡者)



[bookmark: o11_4]11-4. 子女养育者(F-6-2)
	签发对象
	邀请方所需资料
	申请方所需资料

	不符合F-6-1申请资格，但希望在韩国养育与韩国国民结婚(或事实婚姻关系)生的未成年子女的父或母  
	① 子女的近亲（堂表关系）以内的韩国籍亲属(含父或母)的养育证明确认书等其它此类材料，以及身份证复印件
② 家族关系证明材料
	① 基本材料
② 家族关系证明材料
③ 能证明养育子女的材料(含养育权内容的判决书)
④ 户籍外地的情况（选一）
- 居住证原件和复印件（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迁入到本馆管辖地区3个月后方可申请，延期或更新时，需提交居住证历史记录证明）
- 近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多 次 签 证


[bookmark: o12]12. 外交·公务 (A-1, A-2)
	- 基本材料 : ① 签证申请表
② 护照用照片一张(白色的背景3.5cm x 4.5cm)
③ 护照原件
④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签发对象
	邀请方所需资料
	申请方所需资料

	外交官，领事馆工作人员及同伴家属，驻在韩国的外交官员或领事馆工作人员及同伴家族(父母，配偶，未成年子女及配偶父母) 
	① 邀请函原件
	① 基本材料
② 外交部等协助公文 
 
<家人申请时追交材料>
* 亲属关系证明书


※ 签发有效期为3年的多次签证

[bookmark: o13]13. 短期访问 (C-3) 
[bookmark: o13_1]13-1. 短期一般（C-3-1)
	- 基本材料 : ① 签证申请表
② 护照用照片一张(白色的背景3.5cm x 4.5cm)
③ 护照原件
④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⑤ 户籍在外地的情况（选一）
- 居住证原件和复印件（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迁入到本馆管辖地区3个月后方可申请，
延期或更新时，需提交居住证历史记录证明）
- 近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⑥ 户口本原件和复印件（如果是以下第1个签发对象申请者,户口本上一定要标注”已婚”）
- 注意事项 ：未成年人在单独申请签证时，原则上需同时提交父母有效签证的复印件及亲属关系证明；若无法提交，则需附上父母同意书及亲属关系证明。



	签发对象
	邀请方所需资料
	申请方所需资料

	1. 韩国人的外国籍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在两国的户籍管理机关完成婚姻或出生登记的人)  
※ 不能变更为结婚同居(F-6-1)签证
※ 持有韩中两国国籍并且没有签订放弃异国国籍契约书者, 90日以下滞留时可以得到签证并进出韩国, 不能在韩国滞留91日以上（不能持外国护照回国）
※ 持双重国籍的未成年子女签证   有效期：1年
	① 家族关系证明（详细）原件或婚姻关系证明原件（详细）(能证明双方关系的资料)
② 护照复印件（结婚证或出生医学证明上的护照号码和现有的护照号码不一致时，须提交新旧护照首页复印件或护照记录证明（领事馆发给）)

※ 持有韩中两国国籍的子女: 家族关     系证明（详细）或基本证明书（详细）中选一

※ 没提交家族关系证明（详细）或婚姻关系证明（详细）的情况 : 签发单次签证 
	① 基本材料
② 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先在中国登记时)
③ 出生医学证明原件及复印件（未成年子女申请时）

	2. 获得韩国国籍者的父母及子女或者与大韩民国国民结婚,在两国完成婚姻登记并维持一年以上正常婚姻关系者的父母及未成年子女(在两国的户籍管理机关完成婚姻或家族登记的人)  
	① 邀请函原件 (标准样式)
② 家族关系证明（详细）原件（邀请父母及未成年子女的时要提交）
③ 婚姻关系证明（详细）原件(能证明双方关系的资料)
④ 护照复印件（结婚证或出生医学证明上的护照号码和现有的护照号码不一致时，须提交新旧护照首页复印件或护照记录证明(领事馆发给））

※ 双重国籍者，即取得韩国国籍后未注销中国国籍的人，由于违背中国现行法律，故不可作为此类型签证的邀请方。请申请人务必注意
	① 基本材料
② 家族关系证明材料(选一)
- 户口本
- 结婚证
- 出生医学证明
- 亲属关系证明

	3. 在韩国长期滞留的外籍同胞的未成年（未满18岁）同胞子女

※ 父或母在韩非法滞留的情况除外
	① 邀请人的外国人登陆证（居所申告证）复印件
	① 基本材料
② 家族关系证明材料(选一)
- 户口本
- 结婚证
- 出生医学证明
- 亲属关系证明

	4. 在韩国长期滞留中的外国国籍同胞的满19岁以上，未满25岁的同胞子女
※ 父或母在韩非法滞留的情况除外
	① 邀请函原件(写明邀请人的责任)(指定样式)
② 邀请人的外国人登陆证（居所申告证）复印件 
	① 基本材料
② 家族关系证明材料(选一)
- 户口本
- 结婚证
- 出生医学证明
- 亲属关系证明

	5. 持访问就业(H-2)签证资格，在事制造业、农畜、渔业等行业中没有变更工作单位, 持续就业2年以上的外籍同胞的家属 
※ 1年限邀请1名家属，合计不超过2名家属。
	① 邀请函原件(写明邀请人的责任)(指定样式)
② 邀请人的外国人登陆证（居所申告证）复印件 
③ 邀请人的在职证明 (写明在职时间) 
④ 邀请人最近2年的工资明细单 
⑤ 公司代表推荐书
	① 基本材料
② 家族关系证明材料(选一)
- 户口本
- 结婚证
- 出生医学证明
- 亲属关系证明

	6. 满足法务部长官公示条件, 作为房地产等资产投资的外国人及其同伴家属，未进行外国人身份登记，欲随时访韩的人员
	
	① 基本材料
② 房地产登记证书原件 
③ 房地产买卖合同原件和复印件
④ 购买外汇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国外汇款单，汇款证明书等引进外 汇证明材料）
*②③④是需要在韩国开具的材料 
⑤ 家属关系证明资料（随行家属）

	7. 作为招募外籍患者的医疗机构或其从业人士，近6个月内招募200名以上的医疗观光客的中国当地企业法人代表或职员
	① 国内招募机构的登录证明书原件和复印件
② 与当地企业的协议书原件和复印件   等

	① 基本材料
②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③ 在职证明材料(选一)
- 最近6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 最近6个月的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
- 最近6个月的工资银行卡明细单 
④ 招募外籍患者的业绩证明 

	8. 驻韩国的外交官员或领事馆工作人员的非随行配偶，子女，父母及配偶的父母
	① 邀请函原件或中国外交部协助公文原件
② 邀请人护照复印件
③ 邀请人领事馆证复印件
	① 基本材料
② 户口本原件和复印件
③ 家族关系证明材料(选一)
- 户口本
- 结婚证
- 出生医学证明
- 亲属关系证明


※ 签发有效期为5年，滞留时间为90天多次签证。
※ 注意事项
▷ 原则上，以上标准仅适用于非营利目的的短期访问(C-3)申请者。



[bookmark: o13_1_1]13-1-1. 短期一般（C-3-1）《有效期10年，停留期为90天以内》
※ 属于以下签发对象者，追交下列材料可以申请有效期10年，停留期90天以内的C-3-1签证。
	签发对象
	申请方所需资料

	1. 医生、律师、教师
※ 教师：仅限大学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其他全职教师等人员可申请有效期为五年的多次签证 
	① 国家公认资格认证材料(选一)
- 专业资格证原件和复印件及在职证明（必须包含申请者的在职时间,所属部门,所属部门负责人姓名以及公司公章)
- 执业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2. 国营及私营企业法人
* 私营企业：仅限注册资金为韩币50亿（人民币2,800万元）以上的企业
	① 国营或私营企业法人证明资料 (营业执照)

	3. 韩国四年制大学学士学位以上学历(不包括在校生)或海外（包括中国）大学硕士(不包括在校生)以上学历持有者
	① 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② 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中国大学硕士以上）
- 韩国和中国大陆以外(港澳台)区域的毕业者 : 附加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给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报告。
- 韩国大学毕业生 ：毕业证明





[bookmark: o13_2]13-2. 一般观光（C-3-9) 《停留期为90天以内 ，有效期五年》
	- 基本材料 :① 签证申请表
② 护照用照片一张(白色的背景3.5cm x 4.5cm)
③ 护照原件
④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⑤ 户籍在外地的情况(选一)
- 居住证原件和复印件（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迁入到本馆管辖地区3个月后方可申请，
延期或更新时，需提交居住证历史记录证明）
- 最近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 注意事项 : ① 居住证和社保缴纳证明一定要记载发行机关和发行机关的联系电话
② 持有深圳市居住证的申请者：需要提交能确认居住证有效时间的网上认证打印页。
③ 未成年者单独申请时：需要提交父母有效时间以内的签证页复印件和父母关系证明材料，如果不能提交以上材料可以用提交父母同意书以及父母关系证明材料来替代。
④ 在填写第九项‘学历’时，若最终学历为学士及硕/博士的申请者（选一）：
- 附加提交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 在第九项学历栏左侧填写能够查询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有效验证码
*韩国和中国大陆以外（港澳台）区域的毕业者需要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给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报告
※ 持双重国籍的韩国人未成年子女申请签证时，必须要 申请短期一般（C-3-1）签证



	签发对象
	申请方所需资料

	1. 大学（包括大专）的专职讲师以上的教员及小学，初中，高中的老师
* 助理教授及以上级别者可申请有效期10年的多次签证
	① 基本材料
② 教员，教师资格证原件和复印件
③ 在职证明 (必须包含申请者的在职时间,所属部门,所属部门负责人姓名以及公司公章)

	2. 我馆予以认可的知名艺术家，演员，运动员
	① 基本材料
② 特定团体(协会等)会员证或运动员证原件及复印件

	3. 作为专门带领团体游客的旅行社领队，曾访问过韩国3次以上的人
	① 基本材料
② 领队证复印件及在职证明（必须包含申请者的在职时间,所属部门,所属部门负责人姓名以及公司公章)
③ 出入境记录的证明资料(出入境团签名单及护照上的出入境审查印章复印件)

	4. 曾访问过韩国的人
- 济州岛免签等，免签入境相关国家(含免签观光登陆许可）的人员除外 
- 持团签，个人担保签证入境者，只承认2016年1月27日之前的入境记录
	① 基本材料
② 出入境记录的证明资料(护照上的出入境审查印章复印件) 
※ (持医疗观光签证，有访问过韩国经历的人员)，仅持医疗观光签证访问过韩国的情况，须符合以申请日为准，近一年内在韩国医疗机构诊断（治疗）费总额超过200万韩币的条件，并提交诊断费相关的证明材料(2016.4.1起)

	5. 持有房地产、金融资产、企业等能够证明个人资产  200万人民币以上的人
	① 基本材料 
② 相关证明资料（选一）
- 最近6个月内开具的房地产评估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 最近6个月内开具的法院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通过司法拍卖获得房产者）
- 近六个月银行流水原件(开具日期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两周以内且有连续3个月以上的银行余额超过200万)
- 存款证明(提交近2周内开具冻结3个月以上的银行存款证明)

	6. 中国公务员
	① 基本材料
② 营业执照副本或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③ 在职证明(一定要记载”公务员”，必须包含申请者的在职时间,所属部门,所属部门负责人姓名以及公司公章)
④ 工作证原件

	7. 对韩国投资100万美元（10亿韩元）以上的企业管理人员及职员
	① 基本材料
② 营业执照副本或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③ 在职证明原件(必须包含申请者的在职时间,所属部门,所属部门负责人姓名以及公司公章)
④ 在职证明材料(选一)
- 最近6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 最近6个月的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
- 最近6个月的工资银行卡明细单
⑤ 在韩国开具的海外投资证明材料

	8. 定期航行于韩国的航空公司、船舶公司的职员（不论定期·专机·不定期）
	① 基本材料
② 营业执照副本或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③ 在职证明原件(必须包含申请者的在职时间,所属部门,所属部门负责人姓名以及公司公章)
④ 在职证明材料(选一)
- 最近6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 最近6个月的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
- 最近6个月的工资银行卡明细单

	9. 持有国际通用的信用卡中金卡等级以上的优秀客户
	① 基本材料
② 信用卡原件及复印件
③ 银行卡使用明细账单（近6个月）
(卡号与明细账单上账号不一致的话，需出示相关能证明为同一人账户的材料)

	10. 月收入5,000人民币以上的人
	① 基本材料
② 最近6个月的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原件
③ 最近6个月的工资银行卡明细单原件

	11. 未满17岁或55岁以上者
	① 基本材料
② 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55岁以上老人居住证不能开具时>
* 提交居住地公安局或流动人员管理中心开具的证明材料

	12. 四年制以上大学的在校生及毕业生
	① 基本材料
② 在校证明或大学毕业证原件和复印件 
③ 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毕业生）或者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在校生）
* 韩国和中国大陆以外(港澳台)区域的毕业者 :
  需要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给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报告
* 中国国内2001年以前毕业的人员，务必记载学校学籍管理档案室的联络方式

	13. 中国企业协会评选的500强企业的科长以上级别或入职公司半年以上在职人员
* 参考http://www.cec-ceda.org.cn 
	① 基本材料
② 营业执照副本或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③ 在职证明材料(选一)
- 最近6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 最近6个月的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
- 最近6个月工资银行卡明细单

	14. 购买国内的酒店客房会员券（3,000万元以上）者
	① 基本材料
② 韩国酒店客房会员券证明材料（会员券或收据）

	15. 持有有效的短期访问(C-3)多次签证者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及配偶的父母  
※ 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必须与多次签证持有者本人在同一户口本
※ 不包括以下的对象
· C-3-8 签证持有者
· 未满17岁以及55岁以上者
· 四年制大学在校生或毕业生
※ 双重国籍者按照双重国籍处理方针
	① 基本材料
② 持有签证人的护照和签证复印件
③ 家族关系证明材料(选一)
- 户口本
- 结婚证
- 出生医学证明
- 亲属关系证明

	16.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苏州，厦门，天津，南京，杭州，宁波，武汉，长沙，青岛 户口者（集体户口除外）
※ 上述非我馆管辖区域的城市，仅限户籍所在地所属使馆认证的地区方可申请签证
	① 基本材料
② 户口本原件和复印件
*  身份证上的地址必须要与户口本上的地址一致

	17. 对韩国年间贸易额3万美元以上企业的管理层及以上职位者或2年以上在职的正式职员
	① 基本材料
② 在职证明材料(选一)
- 最近2年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 最近2年的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
- 最近2年的银行流水
③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④ 最近一年与韩国企业之间的贸易往来实绩证明材料(进出口许可证、报关单等复印件)

	18. 访韩优惠卡持有者，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 有效期5年，停留期为30天

	① 基本材料
② 持有的优惠卡复印件
③ 能够证明优惠卡签发对象的相关资料（银行存款证明等）
④ 家属关系证明（有随行家属时）
* 户口本,出生医学证明,亲属关系证明材料等

	19. 有关平昌冬季奥运会的中国公民有条件免签入境  许可对象在免签入境许可期间（2017.12.1 ~ 2018.3.31）正常出入境韩国的情况
	① 基本材料
 (但护照需提交此次免签入境许可期间使用的护照)

	20. 22个OECD（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有任一国家出入境记录者
《22个OECD成员国》
	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芬兰



	① 基本材料
② 出入境事实证明材料原件（出入境审查印及签证原件等）
* 若出入境事实证明材料在旧护照，需附加提交旧护照原件
* 电子签证需附加签证印刷物复印件及出入境审查印复印件





[bookmark: o13_2_1]13-2-1. 一般观光(C-3-9)< 有效期10年，停留期为90天以内 >
	- 基本材料 :① 签证申请表
② 护照用照片一张(白色的背景3.5cm x 4.5cm)
③ 护照原件
④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⑤ 户籍在外地的情况(选一)
- 居住证原件和复印件（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迁入到本馆管辖地区3个月后方可申请，
延期或更新时，需提交居住证历史记录证明）
- 最近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 注意事项 : ① 居住证和社保缴纳证明一定要记载发行机关和发行机关的联系电话。
② 持有深圳市居住证的申请者：需要提交能确认居住证有效时间的网上认证打印页。
③ 未成年者单独申请时：需要提交父母有效时间以内的签证页复印件和父母关系证明材料，如果不能提交以上材料可以用提交父母同意书以及父母关系证明材料来替代。
④ 在填写第九项‘学历’时，若最终学历为学士及硕/博士的申请者（选一）：
- 附加提交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 在第九项学历栏左侧填写能够查询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有效验证码
*韩国和中国大陆以外（港澳台）区域的毕业者需要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给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报告



	签发对象
	申请方所需资料

	1. 医生、律师、教师
※ 教师：仅限大学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其他全职教师等人员可申请有效期为五年的多次签证 
	① 基本材料
② 国家公认资格认证材料(选一)
- 专业资格证原件和复印件及在职证明（必须包含申请者的在职时间,所属部门,所属部门负责人姓名以及公司公章)
- 执业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2. 国营及私营企业法人
* 私营企业：仅限注册资金为韩币50亿（人民币2,800万元）以上的企业
	① 基本材料
② 国营或私营企业法人证明资料 (营业执照)

	3. 韩国四年制大学学士学位以上学历(不包括在校生)或海外（包括中国）大学硕士(不包括在校生)以上学历持有者
	① 基本材料
② 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③ 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中国大学硕士以上）
- 韩国和中国大陆以外(港澳台)区域的毕业者 : 附加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给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报告。
- 韩国大学毕业生 ：毕业证明
* 中国国内2001年以前毕业的人员，务必记载学校学籍管理档案室的联络方式



[bookmark: o13_3]13-3. 短期商务(C-3-4)
	- 基本材料 : ① 签证申请表
② 护照用照片一张(白色的背景3.5cm x 4.5cm)
③ 护照原件
④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⑤ 在职证明（必须包含申请者的职位,姓名,公司电话号码,所属负责人手机号码,在职时间,
所属部门,所属部门负责人姓名以及公司公章)



	签发对象
	邀请方所需资料
	申请方所需资料

	1.国营企业或与韩国年贸易额在3万美元以上的私营企业的管理者或工作满2年以上的正式职员   
※ 年贸易额限于签证申请日起1年内
	① 邀请函原件 (指定样式)
- 明确记载具体的邀请目的、回国保障、联系方式、邀请方事业者登录号码及固有号码 
▷ 本馆网站 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载>30号 
※ 邀请函上必须要盖上公司法人印章或者公司法人的个人印鉴。
② 事业者登录证复印件
	① 基本材料
②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③ 最近一年在韩国开具的与韩国企业之间的贸易往来实绩(3万美元以上)证明资料(进出口许可证，报关单等的复印件) 

	2. 以商务签证资格访韩2次以上且无非法滞留记录，在与韩国企业有实际贸易往来的国有企业或私营企业中工作满一年的职员 
	① 邀请函原件 (指定样式)
- 明确记载具体的邀请目的、回国保证、联系方式、邀请方事业者登录号码及固有号码 
▷ 本馆网站 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载>30号 
※ 邀请函上必须要盖上公司法人印章或者公司法人的个人印鉴。
② 事业者登录证复印件
	① 基本材料
②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③ 出入境记录的证明资料(护照上的出入境审查印章复印件等)


※ 滞留期为90天，有效期5年的多次签证

[bookmark: o13_3_1]13-3-1. 短期商务(C-3-4)< 有效期10年，停留期为90天以内 >
 ※属于以下签发对象者，追交下列材料可以申请有效期10年，停留期90天以内的C-3-4签证。
	签发对象
	申请方所需资料

	1. 医生、律师、教师
※ 教师：仅限大学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其他全职教师等人员可获发有效期为五年的多次签证
	① 国家公认资格认证材料(选一)
- 专业资格证原件和复印件及在职证明（必须包含申请者的在职时间,所属部门,所属部门负责人姓名以及公司公章)
- 执业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2. 国营及私营企业法人
* 私营企业：仅限注册资金为韩币50亿（人民币2,800万   元）以上的企业
	① 国营或私营企业法人证明资料 (营业执照)

	3. 韩国四年制大学学士学位以上学历(不包括在校生)或海外（包括中国）大学硕士(不包括在校生)以上学历持有者
	① 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② 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中国大学硕士以上）
- 韩国和中国大陆以外(港澳台)区域的毕业者 : 附加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给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报告。
- 韩国大学毕业生 ：毕业证明





[bookmark: o13_4]13-4. 同胞访问(C-3-8)
	- 基本材料 : ① 签证申请表
② 护照用照片一张(白色的背景3.5cm x 4.5cm)
③ 护照原件
④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⑤ 户籍在外地的情况(选一)
- 居住证原件和复印件（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迁入到本馆管辖地区3个月后方可申请，
延期或更新时，需提交居住证历史记录证明）
- 最近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⑥ 户口本原件和复印件
- 注意事项 : 未成年人在单独申请签证时，原则上需同时提交父母有效签证的复印件及亲属关系证明；若无法提交，则需附上父母同意书及亲属关系证明



	签发对象
	申请方所需资料

	未满60岁的外国国籍同胞
※ 持双重国籍的韩国人未成年子女申请签证时，必须要 申请短期一般（C-3-1）签证
※ 从‘17年7月10日起，未满17岁的未成年人申请时，请申请有效期5年多次的一般观光（C-3-9）签证
	① 基本材料
② 简历原件 
<未满17岁未成年时>
* 准备一般观光（C-3-9）签证签发对象中未满17岁或55岁以上者的所需资料申请签证（参考37页的所需资料）


※ 滞留期为90天，有效期5年的多次签证。



[bookmark: o14]14. 派驻(D-7)
	- 基本材料 : ① 签证申请表
② 护照用照片一张(白色的背景3.5cm x 4.5cm)
③ 护照原件和复印件
④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⑤ 户籍在外地的情况(选一)
- 居住证原件和复印件（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迁入到本馆管辖地区3个月后方可申请，
延期或更新时，需提交居住证历史记录证明）
- 最近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⑥ 结核诊断书（一定要在本馆指定医院开具）



	签发对象
	邀请方所需资料
	申请方所需资料

	1. 曾在驻外公共机构、 团体或公司的总公司、分公司或其他代表处等场所工作满一年以上，现作为专业人才(职员、高级管理者、专家)被派往在韩国的分公司、子公司、营业场所或法务部长官认定的连锁企业工作的人员
※ 签发有效期为2年的多次签证
	① 邀请函原件
② 事业者登录证明复印件 
③ 分公司或办事处设立许可书复印件
④ 营业资金投入实际认证资料或事业
计划书复印件
⑤ 纳税事实证明(开具时间在最近3个   月以内的最近一年的缴纳证明)

	① 基本材料
② 总公司派遣证明 
③ 在职证明材料(选一)
- 最近1年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 最近1年的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
- 最近1年的工资银行卡明细单 
④ 营业执照复印件
⑤ 总公司或分公司设立相关资料
(中国的公司情况包括营业执照)

	2. 在韩企业为进军海外而设立的海外当地法人或分公司的非韩籍员工被派往韩国总公司的情况
▷ 在上市公司或公共机关设立的海外法人实体或分公司中工作满一年以上，被派往韩国总公司提供专门的知识，技术或技能或是接受相应教育者(科长或副研究员以上职位者) 
※ 海外当地法人总公司投资金额或营业基金未满50万美金的情况除外
	① 总公司的登记事项典簿证明书  
② 海外直接投资申报受理书或海外分     公司设立申报受理书
③ 海外汇款确认证明资料
④ 纳税事实证明复印件或者纳税缴纳证明复印件(开具时间在最近3个月以内的最近一年的缴纳证明)

	① 基本材料
② 营业执照复印件
③ 在职证明材料(选一)
- 最近1年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 最近1年的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
- 最近1年的工资银行卡明细单 
④ 人事命令书(派遣命令书)


※ 签发有效期为1年以内的单次或者多次签证

[bookmark: o15]15. 企业投资(D-8)
	- 基本材料 : ① 签证申请表
② 护照用照片一张(白色的背景3.5cm x 4.5cm)
③ 护照原件
④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⑤ 户籍在外地的情况(选一)
- 居住证原件和复印件（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迁入到本馆管辖地区3个月后方可申请，
延期或更新时，需提交居住证历史记录证明）
- 最近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⑥ 结核诊断书（一定要在本馆指定医院开具）



	签发对象
	申请方所需资料

	根据《外国人投资促进法》的规定，要从事在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或者生产技术领域的专业人才

※ 签发有效期2年的多次签证(D-8-1)
	① 基本材料
② 受派遣者提交派遣命令书（标明派遣期间）及在职证明书原件
③ 在韩国开具的外国人投资申报书或投资企业登陆证复印件
④ 韩方公司的事业者登陆证复印件
⑤ 韩方公司的法人登记事项全部证明书原件
⑥ 中方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⑦ 中国海关或中方银行（金融机关）的外汇运出许可（申报）书或汇款确认书原件





[bookmark: o16]16. 访问同居 (F-1)
	- 基本材料 : ① 签证申请表
② 护照用照片一张(白色的背景3.5cm x 4.5cm)
③ 护照原件
④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⑤ 户口本的原件及复印件
⑥ 户籍在外地的情况(选一)
- 居住证原件和复印件（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迁入到本馆管辖地区3个月后方可申请，
延期或更新时，需提交居住证历史记录证明）
- 最近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⑦ 结核诊断书（一定要在本馆指定医院开具）
- 注意事项 : 未成年人在单独申请签证时，原则上需同时提交父母有效签证的复印件及亲属关系证明；若无法提交，则需附上父母同意书及亲属关系证明



	签发对象
	邀请方所需资料
	申请方所需资料

	1. 根据国际法规定具备国籍获得所需条件并已获得永驻资格的外籍同胞(F-5-7)邀请18岁以下的直系亲属时
	① 邀请函原件
② 外国人登陆证（居所申告证）复印件
③ 亲属关系陈述书
▷本馆网站 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载>22号
	① 基本材料
② 家属关系证明资料（选一）
- 户口本
- 结婚证
- 出生医学证明
- 亲属关系证明

	2. 已获得在外同胞(F-4)资格者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 包括非外国国籍同胞的配偶
※ 在邀请人的签证停留期限内给予一年以内的多次签证。
	① F-4签证复印件
	① 基本材料
② 配偶关系证明资料（选一）
- 户口本
- 结婚证
- 出生医学证明
- 亲属关系证明



※ 对于外国国籍同胞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给予有效期一年的访问同居的多次签证, 但是在外同胞（F-4）第4项的“法人企业管理层职员”、第7项“同胞团体职员”以及第11项不在适用范围内。



[bookmark: o17]17. 居住(F-2)
	- 基本材料 : ① 签证申请表
② 护照用照片一张(白色的背景3.5cm x 4.5cm)
③ 护照原件
④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⑤ 户口本的原件及复印件
⑥ 户籍在外地的情况(选一)
- 居住证原件和复印件（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迁入到本馆管辖地区3个月后方可申请，
延期或更新时，需提交居住证历史记录证明）
- 最近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⑦ 结核诊断书（一定要在本馆指定医院开具）
- 注意事项 : 未成年人在单独申请签证时，原则上需同时提交父母有效签证的复印件及亲属关系证明；若无法提交，则需附上父母同意书及亲属关系证明



	签发对象
	邀请方所需资料
	申请方所需资料

	韩国国民的未成年外籍子女，或与韩国国民结婚的情况下出生的人（F-2-2)
※ 非持有双重国籍的韩国国民的未成   年外籍子女

	①  邀请函原件(指定样式)
▷ 本馆网站 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载>23号)
② 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③ 身份担保书原件(指定样式:本馆网站>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载>20号）
* 拥有子女养育权的韩国国籍的父或者母在有配偶时,需要同时提交配偶的身份担保书.
④ 基本证明书（详细）原件（开具时间在最近3个月以内）
⑤ 家族关系证明（详细）原件
⑥ 婚姻关系证明（详细）原件
⑦ 亲属关系陈述书(指定样式: 本馆网站>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载22号)
* 不能证明养育权时，需要提交与未成年人同一国籍的亲权人或监护人的同意书(在没有亲权人或监护人的情况下，需提供相关部门开具的能确认没有亲权人或监护人的事实证明材料或政府出具的证明材料
	① 基本材料
② 家属关系证明资料（选一）
- 户口本
- 结婚证
- 出生医学证明
- 亲属关系证明


[bookmark: ㅇ18]※ 签发滞留期为一年以内,有效期为5年的居住(F-2)多次签证。

18. 在外同胞(F-4)
	- 基本材料 : ① 签证申请表
② 护照用照片一张(白色的背景3.5cm x 4.5cm)
③ 护照原件
④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⑤ 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⑥ 户籍在外地的情况(选一) 
- 居住证原件和复印件（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迁入到本馆管辖地区3个月后方可申请，
延期或更新时，需提交居住证历史记录证明）
- 最近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⑦ 结核诊断书（一定要在本馆指定医院开具）
- 注意事项 : 未成年人在单独申请签证时，原则上需同时提交父母有效签证的复印件及亲属关系证明；若无法提交，则需附上父母同意书及亲属关系证明

	签发对象
	申请方所需资料

	1. 以文化艺术(D-1)，采访(D-5)，贸易经营(D-9)，教授(E-1)，特定活动(E-7)资格曾在韩国滞留6个月以上的人员  
► 滞留资格:F-4-13
	① 基本材料
② 在韩国滞留六个月的证明材料(选一)
- 签证复印件
- 出入境记录
- 外国人登陆证

	2. 国内外大专学位(两年制以上大学毕业生)以上的毕业生或国际教育振兴院等政府邀请的奖学金获得者 

※ 持有国内外大专学历的申请人必须通过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3级以上或者具有社会统合课程进修的资格。
► 滞留资格:F-4-14
	① 基本材料
② 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 政府邀请奖学金获得者 : 获得政府邀请奖学金的证明材料.
③ 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 韩国和中国大陆以外(港澳台)区域的毕业者 : 附加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给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报告。
- 韩国大学毕业生 ：毕业证明

* 中国国内2001年以前毕业的人员，务必记载学校学籍管理档案室的联络方式.
           <持有国内外大专学历的申请人>
* 需要追交3级以上的韩国语能力考试证书或者进修社会统合课程证明的原件和复印件。

	3. OECD 国家永久居住权持有者
► 滞留资格 : F-4-15
※ OECD国家:请参考 http://oecd.org。 
	① 基本材料
② 能够证明本人持有相关国家永久居住权的材料

	4. 法人企业代表，股东，管理层职员
▷ 法人企业的股东及管理层人员，每个企业限邀请2名
▷ 法人企业代表、股东或职员在申请在外同胞资格时，   该企业须为法人已设立一年以上，代表以外的人员须   在职满6个月以上，管理层职员须在职一年以上方可    申请
※ 在公司所在地的管辖领馆申请
► 滞留资格 : F-4-16
	① 基本材料
②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③ 在职证明（必须包含申请者的在职时间,所属部门,所属部门负责人姓名以及公司公章)
④ 电子纳税证明(开具时间在最近3个月以内的最近一年的
缴纳证明)
⑤ 企业信用信息资料（工商局开具）
⑥ 非就业契约书(本馆网站>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载11号)
⑦ 在职证明材料(选一)
- 最近1年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 最近1年的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
- 最近1年的工资银行卡明细单 
※以上材料开具日期须为最近3个月以内

<股东及管理层职员申请时需要追交以下材料>
① 法人代表的身份担保书 (本馆网站>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载10号)
② 法人代表的韩国国内住所申告证(或F-4签证)复印件

	5. 上一年度年销售额达10万美元以上的个人企业(个体户)代表
► 滞留资格:F-4-17
	① 基本材料
②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③ 增值税等销售业绩证明材料 (税务局最近一年以内开具的相关证明材料)

	6. 跨国企业高层干部、媒体高层干部及记者、律师、会计师、医生、居住国政府承认的一级(相当于大学教授级别)及二级(相当于大学副教授)、艺术家、产业技术研究开发研究员、中级以上农业技术人员、船舶或民用航空领域高级技术人员
► 滞留资格:F-4-18
	① 基本材料
② 在职证明（必须包含申请者的在职时间,所属部门,所属部门负责人姓名以及公司公章)
③ 所属机关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④ 持有各职业相关资格证时提交相应的资格证
（例： 农业技术人员提交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证、 船舶或民用航空领域的高级技术人员提交相关技术资格证）

	7. 居住国内公认的同胞团体或文化艺术团体(协会)的代表及副代表等每个团体限10名以内的所属职员或会员 
※ 职员:在职1年以上
※ 同胞团体指各地区朝鲜族企业家协会，世界韩人贸易协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美术家协会，延边朝鲜族传统料理协会，北京高丽文化经济研究会等居住国政府注册的同胞团体及协会 
※ 韩国同胞支援团体所属职员申请时,1个团体限申请2名。
※ 需在团体所在地所属的领事馆申请签证 
► 滞留资格:F-4-19
	① 基本材料
② 所属团体的营业执照副本或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复印件或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③ 同胞团体代表推荐信
④ 在职证明（必须包含申请者的在职时间,所属部门,所属部门负责人姓名以及公司公章)
⑤ 同胞团体情况表 (本馆网站>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载12号)
⑥ 非就业契约书（本馆网站>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载11号)


	8. 前任或现任人大代表，在职5年以上公务员及国营企业职员
► 滞留资格 : F-4-20
	① 基本材料
② 在职证明（必须包含申请者的在职时间,所属部门,所属部门负责人姓名以及公司公章)或离职证明
③ 机构代码证（国营企业职员）
④ 公务员证 (在编公务员)
⑤ 国营企业职员需要提交机构代码证或者营业执照副复印件 

	9. 大学教授(包括副教授、讲师)，教育对象为汉族的学校的校长（包括副校长，党书记），小学、初中、高中教师，幼儿园高级教师
► 滞留资格:F-4-21

	① 基本材料
② 在职证明（必须包含申请者的在职时间,所属部门,所属部门负责人姓名以及公司公章)
③ 所在国政府任命书或高中•初中专门学校讲师(教师)资格证
④ 1级教师资格证、高级教师资格证或幼稚园高级教师资格证 
⑤ 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10. 准备在韩国经营个人企业的人员
► 滞留资格:F-4-22
※ 已拥有韩国内个人企业者,无需提交投资企业登录申请表等外汇汇入证明材料
	① 基本材料
② 投资企业登录申请表
③ 汇款及汇入资金明细
④ 换汇证明及使用明细表
⑤ 营业场所房屋租赁合同及保证金
⑥ 转让合同和转让费用汇款明细等能证明企业实际运营的资料(投资额3亿韩元以上，包括韩国内拥有的企业资产)
*②③④⑤⑥是需要在韩国开具的材料
⑦ 非就业契约书(本馆网站>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载11号)

	11. 年满60周岁者
► 滞留资格:F-4-25
	① 基本材料
<居住证不能开具时>
* 提交居住地公安局或流动人员管理中心开具的证明材料


※ 签发滞留期2年，有效期5年的多次签证 。
※ 对于外国国籍同胞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给予有效期一年的访问同居的多次签证, 但是第4项的“法人企业管理层职员”、第7项“同胞团体职员”以及第11项不在适用范围内。
※在外同胞（F-4）签证所持者不能在国内进行单纯劳务工作。
※在外同胞（F-4）滞留资格不适用的对象。
▷最近3年内违反出入境管理法，被罚款200万以上韩元或接到出国或强制出境处分者。
▷最近5年内被宣判监禁或以上徒刑者。
[bookmark: ㅇ19]

19. 永驻(F-5)
	- 基本材料 : ① 签证申请表
② 护照用照片一张(白色的背景3.5cm x 4.5cm)
③ 护照原件
④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⑤ 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⑥ 户籍在外地的情况(选一) 
- 居住证原件和复印件（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迁入到本馆管辖地区3个月后方可申请，
延期或更新时，需提交居住证历史记录证明）
- 最近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⑦ 结核诊断书（一定要在本馆指定医院开具）



	签发对象
	申请方所需资料

	投资50万美元以上的外国人
▷ 根据《外商投资促进法》，在韩国投资50万美元以上雇佣5名以上韩国公民的人
	① 基本材料
② 简历
③ 法人登记事项全部证明书(个人营业者:提交事业者登录证复印件)
④ 外国人投资企业登录证明书
⑤ 被雇佣的5人以上劳动者所得预扣税收据或收入证明
* ③④⑤是需要在韩国开具的材料





[bookmark: ㅇ20]20. 访问就业(H-2)
	- 基本材料 : ① 签证申请表
② 护照用照片一张(白色的背景3.5cm x 4.5cm)
③ 护照原件
④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⑤ 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⑥ 户籍在外地的情况(选一) 
- 居住证原件和复印件（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迁入到本馆管辖地区3个月后方可申请，
延期或更新时，需提交居住证历史记录证明）
- 最近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⑦ 结核诊断书（一定要在本馆指定医院开具）



[bookmark: ㅇ20_1]20-1. 在韩人员关系者访问就业 (H-2-1)
	签发对象
	邀请方所需资料
	申请方所需资料

	1. 受在韩国有居住地的韩国公民或永驻资格者(根据国际法规定，具备国籍获得条件并已取得永驻资格的外籍同胞,F-5-7)邀请的亲属, 在韩留学生可以邀请直系亲属以访问就业资格申请签证
	① 邀请事由书 
② 身份担保书(本馆网站>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载 20号)
③ 家族关系证明书（详细）及婚姻关系证明书（详细）（韩国国籍者）
④ 亲属关系陈述书(本馆网站>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载 22号)
⑤ 在校证明或外国人登陆证（居所申告证）复印件(留学生D-2签证签证持有者邀请亲属时提交）
	① 基本材料
② 亲属关系证明材料(选一)
- 户口本
- 结婚证
- 出生证明 
- 亲属关系证明
③ 健康状态确认书(本馆网站>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载 9号)
④ 无犯罪记录证明 (从出生日期到现在的记录都要记录在内，开具日期以签证申请日期为基准6个月以内)
<提交无犯罪记录证明时注意事项>
- 非我馆管辖地区开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须在当地的公证处公证后再到省外办认证后才能提交
- 外地户籍或户籍迁入者：原户籍地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公证+认证原件及现居住地/户籍地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原件
- 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内容中需要注明申请人的出生日期（0000年00月00日）到现在的记录或身份证号码及开具日期

	2. 国家有功者及其遗属，韩国独立有功者及其遗属或家属
	① 家族关系证明书（详细）
② 韩国独立有功者或国家有功者证明及颁发证书
	① 基本材料
② 亲属关系证明材料(选一)
- 户口本
- 结婚证
- 出生证明 
- 亲属关系证明
③ 健康状态确认书(本馆网站>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载 9号)
④ 无犯罪记录证明 (从出生日期到现在的记录都要记录在内，开具日期以签证申请日期为基准6个月以内)
<提交无犯罪记录证明时注意事项>
- 非我馆管辖地区开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须在当地的公证处公证后再到省外办认证后才能提交
- 外地户籍或户籍迁入者：原户籍地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公证+认证原件及现居住地/户籍地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原件
- 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内容中需要注明申请人的出生日期（0000年00月00日）到现在的记录或身份证号码及开具日期

	3. 对大韩民国有特殊功劳或为增进大韩民国利益做出贡献而被授予勋章的人
	
	① 基本材料
② 大韩民国政府颁发的勋章，奖章或中央行政机关负责人颁发的表彰证书
③ 健康状态确认书(本馆网站>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载 9号)
④ 无犯罪记录证明 (从出生日期到现在的记录都要记录在内，开具日期以签证申请日期为基准6个月以内)
<提交无犯罪记录证明时注意事项>
- 非我馆管辖地区开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须在当地的公证处公证后再到省外办认证后才能提交
- 外地户籍或户籍迁入者：原户籍地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公证+认证原件及现居住地/户籍地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原件
- 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内容中需要注明申请人的出生日期（0000年00月00日）到现在的记录或身份证号码及开具日期


※ 注意事项
▷ 邀请非直系亲属时，需要提交在法务部出入境管理所开具的<返签>签证 。 
▷ 一年只能邀请一名亲属，合计不超过3名。
- 在邀请人的所有直系亲人都获得韩国国籍的情况下，可以邀请其他旁系亲属，但同一家族内的受邀人不能超过3名。
▷ 在韩留学生邀请父母或者配偶时，一年限邀请一名。
▷ 对于留学生的父母或配偶给予有效期一年的访问就业多次签证。
▷ 邀请人需满31周岁, 申请者需满18周岁。 
▷ 需要本人自己申请(不能他人代理申请)。
▷ 邀请人的邀请事由书和身份担保书不需要公证。 (公证制度已经废除) 。

[bookmark: ㅇ20_2]20-2. 访问中签者 (H-2-5)
	签发对象
	申请方所需资料

	登录网站(www.hikorea.go.kr)申请后，根据法务部的电脑抽签被选为访问就业签证申请者
▷ 签发有效期3年的访问就业(H-2,滞留期1年)多次签证
	① 基本材料
② 中签查询结果打印件
③ 健康状态确认书(本馆网站>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载 9号)
④ 无犯罪记录证明 (从出生日期到现在的记录都要记录在内，开具日期以签证申请日期为基准6个月以内)
<提交无犯罪记录证明时注意事项>
- 非我馆管辖地区开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须在当地的公证处公证后再到省外办认证后才能提交
- 外地户籍或户籍迁入者：原户籍地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公证+认证原件及现居住地/户籍地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原件
- 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内容中需要注明申请人的出生日期（0000年00月00日）到现在的记录或身份证号码及开具日期


※ 注意事项
▷ 通过《访问就业事前申请制度》申请。
▷ 事前申请时，在(www.hikorea.go.kr)输入本人的个人信息，护照号码等内容。 
▷ hikorea官网会事先公布抽签日期和中签人数，中签人数将视访问就业滞留人员总数量而定。 
▷电子抽签后，中签名单将会在hikorea主页公布，中签的同胞自中签日期6个月内在指定申请日到管辖领馆申请。
▷ 只能在包含签发指定申请日在内的3个月申请。



[bookmark: ㅇ20_3]20-3. 访问就业到期出国者 (H-2-7)
	签发对象
	申请方所需资料

	- 以到期出国日为准“未满60岁的人”(即，59岁及以下)并且到期出国日起已过2个月的人，可申请有效期3年的访问就业(H-2-7，1年)多次签证
 
※ 在此过程中，申请其他长期签证（G-1除外）者不属于签发对象。
	① 基本材料
② 健康状态确认书(本馆网站>签证业务>各种表格下载 9号)
③ 外国人登陆号码证明材料(选一) 
- 外国人登录证复印件
- 外国人登录证派发事实证明
- 填写外国人登录证号码
④ 无犯罪记录证明(从出生日期或迁入日期到现在的记录都要标明在内，开具日期以签证申请日期为基准6个月以内)
<提交无犯罪记录证明时注意事项>
- 非我馆管辖地区开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须在当地的公证处公证后再到省外办认证后才能提交
- 外地户籍或户籍迁入者：原户籍地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公证+认证原件及现居住地/户籍地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原件
- 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内容中需要注明申请人的出生日期（0000年00月00日）到现在的记录或身份证号码及开具日期




其     它



[bookmark: oo1]1. 签证发给认证书持有者的签证申请
	签发对象
	申请方所需资料

	签证发给认证书持有者
	① 签证申请表
② 护照用照片一张(白色的背景3.5cm x 4.5cm)
③ 护照原件
④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⑤ 签证发给认证书号码
⑥ 结核诊断书(一定要在本馆指定医院开具，滞留时间91天以上者需要提交)



[bookmark: oo2]2. 2次签证(2次有效)
	签发对象
	申请方所需资料

	作为单次签证签发对象，在6个月以内两次访问韩国的人
※ 两次签证（ A-1~A-3, C-1~C-4)停留时间为90天,有    效期为6个月 
	与申请单次签证所需资料一致





[bookmark: oo3]3. 护照丢失或损坏时签证再次申请
	- 基本材料 : ① 签证申请表
② 护照用照片一张(白色的背景3.5cm x 4.5cm)
③ 护照原件
④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⑤ 户籍在外地的情况(选一) 
- 居住证原件和复印件（以申请签证日期为基准，迁入到本馆管辖地区3个月后方可申请，
延期或更新时，需提交居住证历史记录证明）
- 最近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广州市、深圳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授权码’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签发对象
	申请方所需资料

	护照丢失者（本馆签发的签证仍在有效时间内）

※ 限本馆发给的签证持有者
	① 基本材料
② 公安局开具的护照遗失证明材料

<C类除外其他签证再次申请时>
* 丢失的签证签发时间在未满6个月以内的话才可以再次申请签证
* 丢失的签证签发时间6个月以上的话不能申请再次申请签证，必须要从新准备相关的资料申请签证

	护照损坏或换新护照时，旧护照上的签证仍在效时间内（护照损毁但本馆签发的签证仍在有效时间内或想将旧  护照上的有效签证转移到新护照上时）

※ 限本馆发给的签证持有者
※ 免签证费
	① 基本材料
② 损坏的护照原件
③ 损坏护照上的签证页的复印件





[bookmark: oo4]4. 认证大学(包含非法滞留率不足1%的大学)
□ 134所大学 (4年制 107所, 专科大学 20所, 大学院 7所)
4-1. 非法滞留率不足1%的认证大学 （2019年3月至2020年2月）
	
	2018年 (50所)

	4年制大学
(35)
	建国大学，庆北大学，启明大学，高丽大学(世宗校区)，光州女子大学，国民大学，檀国大学，大邱加图立大学，大田大学，东义大学，木浦海洋大学，釜庆大学, 釜山大学，西江大学, 西京大学，首尔大学, 首尔市立大学，诚信女子大学，世宗大学，顺天乡大学，延世大学(原州校区)，延世大学, 又松大学，梨花女子大学，仁川大学，朝鲜大学，中央大学，中源大学，忠南大学，忠北大学，浦项工科大学, 韩国科学技术院，韩东大学， 湖南大学，弘益大学

	专科
大学
(8)
	又松信息大学，大邱工业大学，东园科学技术大学，首尔艺术大学，岭南理工大学，仁荷工业专科大学，韩国映像大学，汉阳女子大学

	大学院
大学
(7)
	科学技术联合大学院大学，国际癌大学院大学，神学UP大学院大学，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国际政策大学院大学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韩国学大学院，首尔外国语大学院大学



4-2. 认证大学（2019年3月至2020年2月）
	
	2018年 (84所)

	4年制大学
(72)
	加耶大学(金海校区)，嘉泉大学，加图立关东大学，江南大学，江陵原州大学，江原大学，建阳大学，庆南大学庆星大学，庆一大学，庆熙大学，高丽大学，公州大学，郡山大学，极东大学，金乌工科大学，金泉大学，南首尔 大学，大邱大学，大邱韩医大学，大真大学，德成女子大学，东国大学，东明大学，东西大学，东亚大学，明知大学牧园大学，木浦大学，培才大学，釜山外国语大学，三育大学，祥明大学，首尔科学技术大学，首尔女子大学, 鲜文大学，成均馆大学，世明大学，世翰大学，顺天大学，崇实大学，新罗大学，亚洲大学，灵山大学，又石大学， 蔚山科学技术院，蔚山大学，仁荷大学，全南大学，全北大学，全州大学，济州大学，中部大学，昌原大学，青云大学，清州大学，平泽大学，韩国教员大学，韩国交通大学，韩国国际大学，韩国技术教育大学，韩国产业技术大学，韩国航空大学, 韩国海洋大学，韩南大学, 翰林大学，韩瑞大学，汉城大学，韩信大学，汉阳大学(ERICA), 汉阳大学，湖西大学

	专科
大学
(12)
	巨济大学，启明文化大学，东洋未来大学，富川大学，龙仁松潭大学，永进专门大学，蔚山科学大学， 全北科学大学，全州机电大学， 济州观光大学，济州汉拏大学，瑚山大学





4-3. 签证受限大学（2019年第二学期(7月)入学~2020年第一学期(6月)）=> 签证受限对象
	类型
	大学名单(24所)

	2018年
募集受限
(5)
	高句丽大学，首尔圣经神学大学院大学，首尔韩荣大学，安山大学，安阳大学

	2018年Consulting 
(7)
	庆旼大学，东南保健大学，东元大学，瑞逸大学，圣山孝大学院大学，
Westminster神学大学院大学，中央神学大学院大学

	新
(12)
	江陵岭东大学，龟尾大学，金海大学，大田保健大学，大韩神学大学院大学，斗源工科大学，
善邻大学，寿城大学，骊州大学，圆光大学，浦项大学，韩一长神大学





[bookmark: oo5]5. 结核诊断书和指定医院名单

◆有关结核的签证申请事项◆

    为防止难治性结核患者进入韩国，同时为了安全的管理滞留人口，现提出以下注意事项，请广大的签证申请者参考留意。


① 提交对象 ： 居住在结核高危国家的国民若需要申请滞留韩国91日以上的长期签证者，须于2016.3.2（周三）起，在申请资料中附加提交结核诊断书。
（事例1-1）中国人在中国境内的韩国政府公馆（或者签证申请中心）里申请长期访问韩国的签证申请人。
（事例1-2）中国人在韩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等19个国家内，申请长期签证访问韩国的人员。


② 结核高危国家 ： 中国，俄罗斯，印度，老挝等约19个国家（※该名单根据各国的结合发生比例，每年都会有所变化。）


③ 准备材料 ： 原则上必须包含胸部X光检查。若无法提供胸部X光检查者，可在指定医院里开具包含咳痰检查，结核菌素皮肤试验，血液检查等三项检查中，一项以上的结核诊断书作为替代材料。


④ 免提交对象： 
 （4-1）外交（A1）, 公务（A2）, 协定（A3）等签证类型的申请者，
 （4-2）签发了韩国国民的配偶（F61）, 永驻权所有者的配偶（F23）等签证类型者，在申请时已提交了包含血液检查的健康诊断书的申请人。


⑤ 注意事项：
 （5-1）申请90日以下的短期访问签证申请人，若计划探访结核患者，也需要在申请材料中附加结核诊断书。
 （5-2）结核诊断书的有效时间须为开具日起为期3个月。
 （5-3）未满5岁的幼儿在申请签证时，免交结核诊断书。
 （5-4）留学（D-2）, 语言研修（D4）签证申请者，从2016.7.1开始需要在申请材料里附加提交为期1年的结核诊断书。


⑥ 结核诊断书指定样式（请参考61页） 


⑦ 指定医院名单（请参考附件63页）



[健康诊断书样本]

	健康诊断书
Certificate of Health
	照片
(Photo)
3㎝×4㎝


※钢印或骑缝章

	姓名(Name)

	性别(Sex)
□ M(男) □ F(女)
	

	出生日期(Date of Birth)

	电话号码(Phone Number)

	

	护照号码(Passport Number)

	地址(Address)




检 查 内 容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Chest X-ray
	身高(Height)
cm
	体重(Weight)
Kg
	血压(Blood Pressure)
/        mmHg

	胸部X射线检查日(Date of Chest X-ray)        /        /        
I. 结果(1) (Result):
1. 非特異所見(Non-specific) □ 
1. 非活動性結核(Inactive TB) □
1. 活動性結核 (Active TB) □ 
→ 3-1. 傳染性(Infective) □, 非傳染性(Non-infective) □
→ 3-2. 感受性結核(Drug-sensitive TB) □, 多劑耐性結核(MDR TB)

II. 治療结果(2) (Treatment Outcomes) - For person who has TB history 
1. 治療中(Under treatment) □, 
1. 治愈(Cured) □
1. 诊断结束(Completed Treatment) □
1. 治療失敗 (Failed) □ 
1. 拒绝治疗 (Defaulted) □


对上述项目进行了检查。
The examination was performed as above.



	执照号码(License No.):            / 医生姓名(Name of Physician):           (签章)
                                    联系方式☎



	检 查 结 果
(Summary of the examination)
	

	对受检者停留的意见
(Remarks about examinee’s domestic stay)
	

	仔细检查的必要性
(Additional close examination)
	* 若必要时补充医生的意见书
(Attach doctor's opinion letter, if needed)


以上是对受检者健康状态的结果与评估。
We hereby certify that the examinee's heath status is assessed as above.

dd.mm.yyyy.

	○○○○医院院长      (印章)

( ○○○○ Chief of Hospital)     (signature)



※以上格式仅供参考，提交时需记载医院名称、院长姓名及日期。


[指定医院名单]

	
	地区
	指定医院
	地址
	电话
	诊断费用
	指定样式
使用与否

	1
	广州
	新奥美嘉医疗中心
	广州市天河区林河西路火车东站中泰国际广场A塔9层
	020-28861900, 28861999,28861950
	￥100~200左右
※ 拍胸部 
X-ray基准

	ㅇ

	2
	
	广州珠江医院出国移民体检中心
	广州市工业大道中253号珠江医院3层
	020-84343711
	
	ㅇ

	3
	
	广东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利路59号保利大厦东塔6层
	020-38288738
	
	ㅇ

	4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183号
	020-62784382
	
	ㅇ

	5
	深圳
	深圳口岸医院
	深圳市福田区皇岗口岸
生活区1号综合楼
	0755-83774013
	
	新增指定
(17.7.3起)

	6
	
	维世达胜凯国际医疗
中心
	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深圳
软件产业基地4栋C座
裙楼415
	0755-36899688
	
	ㅇ

	7
	佛山
	佛山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佛山市禅城区江湾一路21号
	0757-83961134
	
	ㅇ

	8
	珠海
	珠海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珠海市香洲区侨光路133号
	0756-3966136
	
	新增指定
 (17.7.3起)

	9
	南宁
	南宁市
第四人民医院
	南宁市长堽路二里1号
	0771-5624928
	
	ㅇ

	10
	福州
	福建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福州市
福州市鼓楼区东街131号
	0591-87065678
	
	ㅇ

	11
	厦门
	厦门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厦门市东渡金鼎路31号
	0592-5675918
	
	ㅇ

	12
	海口
	海口市人民医院
	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岛人民
大道43号
	0898-66151383
	
	ㅇ


※ 若需要时，请自行准备本官指定样式的诊断书到医院检查（本官网站 签证业务 > 最近签证信息 > 139号 ）。
※ 申请者需提交本官指定样式的诊断书，请务必注意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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